

立法院第10屆第3會期財政委員會第9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0年3月29日（星期一）9時1分至13時37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9樓大禮堂

主　　席　曾委員銘宗

主席：出席委員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10屆第3會期財政委員會第8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0年3月24日（星期三）9時3分至12時57分

地　　點：本院群賢樓9樓大禮堂

出席委員：曾銘宗　　李貴敏　　賴士葆　　吳秉叡　　林德福　　沈發惠　　林楚茵　　郭國文　　鍾佳濱　　高嘉瑜　　張其祿　　余　天　　羅明才

　　　委員出席13人

列席委員：費鴻泰　　蔡壁如　　洪孟楷　　陳椒華　　邱顯智　　林奕華　　蔡易餘　　陳歐珀　　楊瓊瓔　　鄭天財Sra Kacaw　　　廖婉汝　　謝衣鳯　　吳斯懷　　江永昌　　劉建國　　高虹安　　陳明文　　邱志偉　　王美惠　　吳怡玎

　　　委員列席20人

	列席官員：
	財政部
	部長
	蘇建榮

	
	綜合規劃司
	司長
	陳進雄

	
	統計處
	處長
	蔡美娜

	
	法制處
	處長
	胡坤明

	
	國庫署
	署長
	蕭家旗

	
	賦稅署
	署長
	許慈美

	
	關務署
	署長
	謝鈴媛

	
	國有財產署
	署長
	曾國基

	
	財政資訊中心
	主任
	張文熙

	
	臺北國稅局
	局長
	宋秀玲

	
	高雄國稅局
	局長
	蔡碧珍

	
	北區國稅局
	局長
	王綉忠

	
	中區國稅局
	局長
	吳蓮英

	
	南區國稅局
	局長
	盧貞秀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處長
	倪永祖

	
	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局長
	姚世昌

	
	內政部地政司
	副司長
	林家正

	
	營建署
	副處長
	朱慶倫

	
	
	組長
	歐正興


主　　席：曾召集委員銘宗

專門委員：謝淑津

主任秘書：趙弘靜

紀　　錄：秘　　書　郭錦貴　副研究員　黃惠雯　編　　審　黃美菁

科　　長　蔡明哲　科　　員　謝禎鴻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議事錄確定。

二、邀請財政部蘇部長建榮就「政府實施房地合一稅及是否推動囤房稅之政策評估」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經財政部部長蘇建榮提出專題報告後，計有委員曾銘宗、李貴敏、賴士葆、吳秉叡、林德福、沈發惠、林楚茵、郭國文、鍾佳濱、高嘉瑜、張其祿、陳椒華、蔡壁如、邱顯智、楊瓊瓔、江永昌、羅明才、林奕華、吳怡玎等19人提出質詢，均經財政部部長蘇建榮、內政部地政司副司長林家正、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處長倪永祖及相關人員予以答復。）

決定：

(一)報告及詢答完畢。

(二)委員質詢未及答復或請補充資訊，請財政部於一週內以書面答復；委員另要求期限者，從其所定。

(三)委員余天、費鴻泰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通過臨時提案3案：

一、蔡政府於107年訂出擴大限塑項目及政策時程表：「2020內用禁用、2025以價制量限用、2030全面禁用吸管、飲料杯、購物用塑膠袋、免洗餐具等四大類一次性塑膠製品。」，惟民間引進替代性商品後發現，竟因原料採用可自然分解之穀物等成分，被分類為農產相關製品需課徵20%之關稅，遠高於塑膠製品的5%，與政府限塑政策之立意背道而馳，爰建請財政部會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經濟部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研商提供民間引進或研發替代性減塑商品之賦稅優惠或政策誘因，以鼓勵民間發展限塑政策替代性產品，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羅明才　　李貴敏　　曾銘宗　　賴士葆　　林德福

二、有鑑於財政部對於房屋租賃市場之房東逃漏稅的情形並未有掌握，財政部應針對現行房屋租賃市場逃漏稅之情形及後續稽核之精進措施，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其祿

連署人：曾銘宗　　林德福

三、有鑑於財政部將精確統計非自住住家用房屋持有情形，持續蒐集各方意見。綜上，針對財政部之精確統計，分析推動囤房稅需考量因素及可能衍生之問題，後續評估情形，財政部應於6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其祿

連署人：曾銘宗　　林德福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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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各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無）無錯誤，確定。

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一、審查「所得稅法」6案：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本院委員張其祿等17人、委員李貴敏等16人分別擬具「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以上3案業經各黨團簽署不復議同意書在案）

(二)本院委員曾銘宗等18人擬具「所得稅法第四條之四、第十四條之四及第一百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本院民眾黨黨團擬具「所得稅法第十四條之四及第二十四條之五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本院委員賴士葆等22人擬具「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之五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審查人民請願案有關「所得稅法」3案：

(一)劉守恩君為建議國民年滿82歲以上，年度所得（含台銀優惠定存息）新台幣99萬元以下（排富），且已扣繳綜合所得稅14年以上者，免扣繳綜所稅等修法請願文書案。

(二)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為建請檢討所得稅法對於未分配盈餘加徵營所稅，以利企業長期發展請願文書案。
(三)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為建請修訂所得稅法，導入間接稅額抵扣制度，以維護租稅中立，鼓勵企業對外投資，提昇國際競爭力請願文書案。

主席：報告委員會，今日議程安排審查所得稅法修正草案等6個提案暨人民請願案3案，我們依序請黨團代表、委員進行提案說明。

首先，請民眾黨黨團代表蔡委員壁如進行提案說明。

蔡委員壁如：今天要審查民眾黨黨團所提之「所得稅法第十四條之四及第二十四條之五條文修正草案」，所以我想先說明我們民眾黨提出這個修正草案的精神。過去由於房市過熱而造成投機客炒房的問題非常嚴重，我想這是朝野的共識，今天要審這個房地合一稅的案子，我相信這也是朝野的共識，在這個共識之下，我想我們今天審查這些條文應該會順利。根據民眾黨黨團所提的修法版本，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3年以內者，稅率為45%；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3年、未逾4年者，稅率為35%；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4年、未逾10年者，稅率為20%。那營利事業機構也是比照，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3年以內者，稅率為45%；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3年、未逾4年者，稅率為35%；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4年、未逾10年者，稅率為20%。根據行政院院版的規定，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2年以內者，稅率為45%；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2年、未逾5年者，稅率為35%；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5年、未逾10年者，稅率為20%。本席今天應該會支持行政院院版，因為我想這是一個朝野共識很高的法案，所以我很期待今天的修法可以非常的順利，謝謝。

主席：請張委員其祿進行提案說明。（不在場）張委員不在場。

請提案人李委員貴敏進行提案說明。（不在場）李委員不在場。

請提案人賴委員士葆進行提案說明。

賴委員士葆：主席、各位先進。事實上，我在跟財政部蘇部長對話的時候，其實就已經提出這個案子了，就是因為過去的房地合一稅獨獨漏了法人這一塊，所以我的提案內容跟原來的舊版本一樣，我很早就提出來了，就是把法人這一塊加進來，那境外的比照境內法人，這個爭議並不大。誠如剛才蔡委員所說的，其實大家今天的共識很高，我的版本跟原來舊的1.0那個版本一樣，就是規定1年內是45%，那我現在同意跟財政部的版本一樣，就是延長到2年，然後2年到5年也是35%，所以就這個部分的稅率跟財政部是一樣的。現在大家比較關心的就是會從什麼時候開始實施，我等一下會在審查法案的時候討論這個問題，我認為只要經總統公布施行應該就可以實施了，就是越快越好。至於起算點，那當然就是從105年實施房地合一那個時候開始。

我對這幾個方面都支持財政部，雖然財政部最後的版本對這個部分並沒有規定得那麼明確，不過我還是希望能夠能夠往這個方向走。我要再強調一遍，我已經在這裡講過好幾次，如果我們真的要實施居住正義，並不是只要課徵房地合一的交易稅而已，也應該要課徵囤房稅這種持有稅，但是因為行政院的版本還沒有送過來，所以我們就先不提，如果版本送來了，我們就一起來審查。以上是我個人的淺見，請各位支持，謝謝。

主席：現在輪由本席進行提案說明，請賴委員士葆暫代主席。

主席（賴委員士葆代）：請曾委員銘宗進行提案說明。
曾委員銘宗：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我在此謹就我的提案進行提案說明，我的提案是最早提出來的，這個會期是在2月1日開議，我在2月2日就提出來了。我分為三點說明，第一點是修正的緣由，各位都很清楚，第一版的房地合一稅是從105年1月1日實施，但是從這幾年的統計資料看到，結果搞了半天，不管是1年或2年交易的案件數越來越多，也就表示現行的房地合一稅並沒有達到抑制房價的效果，所以本席提出修正。第二點，修正的內容主要就是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2年以內者，稅率為45%；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2年、未逾4年者，稅率為35%。此外，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我是在很早的時候提案，但是現在的情勢已經不一樣了，所以針對第四條之四課稅範圍的規定，我會支持行政院的版本，也就是從105年1月1日持有的房子都適用第二版的房地合一稅。

另外，我也贊成剛剛賴士葆委員所說的，這也是我們國民黨的立場，就是在公布後立即實施，為什麼？因為我們怕修法而引發搶售潮或搶購潮，這樣反而會造成房地市場的波動。關於修法的效益，我們的目的是希望能抑制炒房並健全房市的發展，也兼顧租稅公平，希望能夠實現居住正義。以上說明，謝謝。

主席：請張委員其祿進行提案說明。

張委員其祿：謝謝主席。其實我們現在要買一棟房子非常困難，尤其是在臺北，如果以房價跟一般人的所得相比，我們可能要14年不吃不喝才有機會買到房子，這顯示房價已經遠遠超過一般國人所能負擔的價格。之所以會造成房價墊高，其實有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現在有很多法人或大戶擁有房子，而且不斷進行短期的囤房跟炒作，這就是真正的原因。事實上，根據資料顯示，擁有4戶以上的法人在1年之內即短期交易買賣的數量的竟然達到百分之五十幾，顯見有很多大戶或有心人確實都在短期之間進行買賣交易，就是囤積居奇而墊高房價。這一次我個人提出這個修法版本，就是為了跟政院的版本能夠協調，其實我也非常的感謝，因為不只是我們民眾黨自己的同仁連署了，也有國民黨、民進黨的委員幫我們連署這個法案。我們這個法案其實比行政院版再加嚴一些，簡單講，在稅率的部分，我們主張如果在3年內進行短期的交易買賣，都要課45%的稅；3年至5年是35%；5年至10年是20%；超過10年以上就是15%。基本上，我們這個版本的精神就是希望能夠抑制更短期的交易買賣，不要讓有心人進行不當的炒作。所以我們的版本整體上都跟行政院版接近，只是我們在時間上有加強、加嚴。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目前整個打炒房的措施不是只有重視稅率，我們在去年底已經通過了實價登錄2.0，現在央行也祭出了兩波信用管制，我們非常予以肯定，但是我們還是希望今天在所得稅法上也能取得共識，以減少這種短期交易的情況。另外，在長期上我們必須要呼籲，只有針對稅率進行調整還是不足以解決這個問題，未來我們對囤房這個部分也要更加強、加嚴。包括對稅基的檢討、對持有稅稅制的改革，這可能就是最後一哩路，所以也是我們必須要做到的。以上是我個人對這個版本的說明，也希望我們今天能夠順利地針對房地合一稅完成修法，讓國人達成居住正義的訴求能夠得到回應，謝謝。

主席（曾委員銘宗）：現在請財政部蘇部長報告行政院的提案內容並對黨團及委員的提案做出回應。請蘇部長報告。
蘇部長建榮：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今日貴委員會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大院張委員其祿、李委員貴敏、曾委員銘宗、民眾黨黨團、賴委員士葆等分別擬具所得稅法相關條文修正草案，本人承邀列席說明，至感榮幸。以下謹就上開草案簡要報告，敬請指教。

壹、行政院函請審議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一、修正背景

我國自105年1月1日起實施房地合一稅制，個人依房地持有期間區分適用稅率，持有期間在1年以內及超過1年未逾2年者，分別課以45%及35%較重稅率，以抑制短期炒作。因應近期房地產市場升溫，部分地區有不當炒作房地產問題，且該制度實施5年以來，實務上時有發現個人藉由設立營利事業短期買賣房地以適用較低稅率、透過股權移轉形式而實質移轉房地及利用高報土地移轉現值增加土地漲價總數額以規避所得稅負情形，為防杜房市短期炒作，維護居住正義，並遏止逃漏及維護租稅公平，本部擬具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行政院於110年3月11日函請大院審議。

二、修正重點及預期效益：

(一)延長個人短期交易房地適用高稅率之持有期間（2年以內適用45%稅率、超過2年未逾5年適用35%稅率），抑制個人短期炒作不動產。

(二)營利事業比照個人，依持有期間按差別稅率分開計稅合併申報，抑制營利事業短期炒作不動產，並防杜個人藉由設立營利事業短期買賣房地，規避稅負。

(三)修正土地漲價總數額減除規定，防杜利用土地增值稅稅率與房地合一所得稅稅率間差異，以自行申報高於公告土地現值之土地移轉現值方式規避所得稅負。

(四)交易預售屋、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視為房地交易，納入課稅範圍，防杜藉由不同交易型態炒作房地產規避稅負。

三、下列情形不受修法影響：

(一)維持20%稅率者

1.個人非自願因素（如調職）房地交易。

2.個人以自有土地與建商合建分回房地交易。

3.建商興建房屋完成後第一次移轉之房地交易。

(二)自住房地持有並設籍超過6年之交易，維持稅率10%及免稅額度400萬元。

四、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貳、各委員、黨團擬具之所得稅法相關條文修正草案

一、各委員、黨團擬具之所得稅法相關條文修正草案，與行政院版本主要差異在於短期持有期間及適用稅率（如附表）。鑑於行政院版本為避免房市短期炒作，參考日本、德國等國際間不動產交易課稅規定，將個人適用45%稅率之持有期間訂為2年以內及適用35%稅率之持有期間訂為超過2年未逾5年，營利事業比照個人依持有期間按差別稅率課稅，建請支持行政院版本。

二、李委員貴敏版本將個人未提示證明文件之費用推計金額上限訂為50萬元，查推計費用係在納稅義務人未提供實際交易憑證且稽徵機關未查得情況下，始推估設算其費用。行政院版本將該推計費用上限訂為30萬元，係參考不動產交易實務及內政部調查佣金行情（平均每件仲介買賣成交收取佣金約40萬元，向買賣雙方收費比率各約1%、3%）設算，使推計基礎切合實際。納稅義務人實際支付費用如超過該上限，本可檢據核實認定，建請支持行政院版本。

參、結語

行政院函請審議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各委員、黨團所提相關條文修正草案，均係為抑制房地不當炒作，防杜規避所得稅稅負，期能健全房地交易市場，敬請各位委員惠予支持，早日完成修法。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與支持，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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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謝謝部長的報告。現在開始詢答，作以下宣告：每位出席委員發言時間8分鐘，必要時延長2分鐘；每位列席委員發言5分鐘，必要時延長1分鐘。今天上午10時截止發言登記。本次會議委員如有修正動議提案，請即送主席臺以便處理。

現在依登記順序，請登記第一位的吳委員秉叡發言。

吳委員秉叡：（9時21分）部長早，你在報告裡面寫的修正重點包括「修正土地漲價總數額減除規定，防杜利用土地增值稅稅率與房地合一稅稅率間差異，以自行申報高於公告土地現值之土地移轉現值方式規避所有稅負。」，如果照你這樣講，就是以前在買賣土地的時候買賣雙方可以申報他們是用多少價格交易，對不對？

主席：請財政部蘇部長說明。

蘇部長建榮：對。

吳委員秉叡：那你是不是要改變這個制度，以後一律都用公告現值來計算他們交易數額嗎？

蘇部長建榮：是。

吳委員秉叡：所以以後就沒有自行申報這回事了？

蘇部長建榮：要自行申報也可以，但是有一個限額，就是……

吳委員秉叡：你是怕他在自行申報的時候自己報高，然後利用中間這個差距去省稅。

蘇部長建榮：對。

吳委員秉叡：為了避免這種不公平，你以後就是要用公告土地現值來計算，這是你自己講的，那是不是就不要讓他自行申報了？因為所有土地都有公告土地現值嘛！

蘇部長建榮：對，公告現值。

吳委員秉叡：那就以公告土地現值來計算，不用自行申報啊！

蘇部長建榮：我們的修法就是這樣，就是用土地公告現值來計算漲價總數額，因為土地增值稅增加的部分可以當成費用來減除。

吳委員秉叡：那還是可以自行申報嗎？

蘇部長建榮：沒有，我請署長向委員說明。

主席：請財政部賦稅署許署長說明。

許署長慈美：跟委員報告，依照土地稅法第三十條規定，可以用公告土地現值或申報移轉現值來作為漲價總數額的被扣除數。如果他申報土增稅時所申報的移轉現值高於公告現值，在所得稅的部分，就是針對比土地公告現值多的那個部分按比率計算土地增值稅，這一部分的土地增值稅可以列支費用。以上說明。

吳委員秉叡：所以還是有維持這個制度，只是你們在課徵的時候要用土地公告現值計算，但是如果他報高了，就將所多繳的那個部分列為費用，那為什麼不乾脆就全部都以公告現值計算就好了？

蘇部長建榮：跟委員報告，因為土地稅法對土地增值稅……

吳委員秉叡：那個規定還沒有修，所以還是可以適用那個規定。

蘇部長建榮：他可以用申報移轉現值或公告土地現值來申報土地增值稅。

吳委員秉叡：那如果是報低，你們會准嗎？

蘇部長建榮：如果報低的話，基本上，他的房地合一稅成本就會降低，所以他大概不會……

吳委員秉叡：我知道，但是有可能他之前是賠錢啊！

蘇部長建榮：是。

吳委員秉叡：所以報低可以嗎？如果報低可以減免土地增值稅嗎？請署長回答一下。

許署長慈美：有關低報土地增值稅的部分，他只能夠以高於公告現值的移轉現值來申報。

吳委員秉叡：所以申報只能高於公告現值，不能夠報得比公告現值低。

許署長慈美：是，這是土地稅法的規定。

吳委員秉叡：瞭解。

部長，再請教一個問題，前幾天的報紙報導你們有嚴格稽查這段期間的紅單交易，並且查到不少成果，你講來聽聽看。

蘇部長建榮：這部分我們配合內政部查核紅單交易，事實上國稅局歷年都有查核紅單交易，但是因為最近比較嚴重一點，所以國稅局最近……

吳委員秉叡：為什麼最近會比較嚴重一點？

蘇部長建榮：因為有一些……

吳委員秉叡：我已經聽說臺南某一個建案有一千兩百多個人在排隊。

蘇部長建榮：是。

吳委員秉叡：都拿紅單嗎？

蘇部長建榮：針對臺南的建案，我們當天就立即協同內政部、臺南市政府都發局及地政局一起去查核。

吳委員秉叡：我覺得這是公然在挑戰公權力，整個國家的氣氛、立法院所有委員都說要打炒房，結果它還公開、還大肆宣傳，這是公然挑戰……

蘇部長建榮：我們最近這兩天有針對這個建案持續在查核……

吳委員秉叡：你做了什麼處罰呢？

蘇部長建榮：是不是請內政部說明？

吳委員秉叡：好，說明一下做了什麼處罰？

主席：請內政部地政司林副司長說明。

林副司長家正：跟委員報告，有關臺南遠雄建設的明日……

吳委員秉叡：案子是你講的哦！
林副司長家正：我知道，之前新聞都已經有公布了。有關臺南這個案子，臺南市政府已經移送公平會查處。

吳委員秉叡：原來可以處罰的不是只有公平會吧？

林副司長家正：另外有關紅單即購買單沒有經過經紀人簽章的部分，有移請臺北市政府裁處。

吳委員秉叡：南區國稅局不能處罰嗎？你們沒有處罰嗎？

主席：請財政部南區國稅局盧局長說明。

盧局長貞秀：報告委員，因為目前還沒有查到有任何移轉交易的情形，如果一旦有移轉，那他……

吳委員秉叡：如果沒有移轉交易，這一千兩百多號掛號、排隊、拿交易單、轉讓單等等，不是交易是什麼？是沒有拿到房屋交易，不是沒有拿到紅單轉讓，你已經有查到紅單轉讓了啊！

盧局長貞秀：他還沒有轉讓，如果紅單要轉讓，一定要有拿到紅單的當事人及公司。

吳委員秉叡：我記得部長在這裡跟我說過，現在預售屋的買賣是不是要登錄？

林副司長家正：報告委員，預售屋的實價登錄是在今年2.0版修正並經總統公布，內政部現在希望以7月1日施行為目標前進。

吳委員秉叡：所以現在還沒實施？

林副司長家正：現在還沒實施。

吳委員秉叡：法律是什麼時候修正通過的？

林副司長家正：是總統1月的時候公布修正。

吳委員秉叡：實施的日期是行政院訂之嗎？

林副司長家正：對，是行政院訂之。

吳委員秉叡：那你們為什麼要訂在7月呢？

林副司長家正：因為我們……

吳委員秉叡：因為你看這個擺明了就是欺負你，7月才實施，所以他們現在趕快弄嘛！

林副司長家正：因為這個部分還有一些子法及系統要處理，所以最快的時間就是以7月為目標來進行。另外跟委員報告一下，剛才提到移送公平會，是移送公平會立案調查，而不是裁處，補充說明一下，因為調查權是在公平會。

吳委員秉叡：部長，去年你來這邊報告時有說，如果查到紅單的交易也可以給予重罰，不是嗎？

蘇部長建榮：跟委員報告，紅單的交易屬於交易所得，照理講在年度所得稅申報的時候就要申報，如果沒有申報被查到的話就是漏稅。

吳委員秉叡：所以明年才會知道。這些有做紅單交易的事實上也沒有登錄，因為內政部說要7月1日預售屋才會登錄，所以個人與個人之間在交易的優先順序，也就是所謂的紅單，你根本無從知道他們有在交易啊！

蘇部長建榮：跟委員報告，我們查到的時候就會請代銷商把交易的資料給我們，內政部也會給我們資料，我們會進行……

吳委員秉叡：有沒有對承銷的代銷商帳務詳細查核？

蘇部長建榮：這一個部分是有的。

吳委員秉叡：是哪一家代銷公司有代銷？

蘇部長建榮：你是指臺南的案子嗎？

吳委員秉叡：是啊！他自己賣，不是找代銷公司？

蘇部長建榮：他旗下的子公司。

吳委員秉叡：對啊！我覺得帳務要查清楚，有一些公司不顧社會形象，老是在出問題的都是這些公司，你沒有覺得很奇怪嗎？這幾年這個集團這邊也有事、那邊也有事，行賄也有他、亂搞也有他，這是公然挑戰居住正義的行為。

蘇部長建榮：是。

吳委員秉叡：我覺得南區國稅局應該要對他的帳務很詳細的查核，不然他到底在搞什麼！

蘇部長建榮：這個部分事實上南區當天就已經跟內政部及臺南市政府一起去查了，如果有相關的違法資料，明年在所得稅申報的時候我們就會列案管制。

吳委員秉叡：部長，你可不可以在這邊承諾，一定要對這個公司這樣的行為及惡劣的作法處置？他在臺灣不是只有一個建案，同時會推出非常多的建案，這一個是因為很離譜被媒體報出來，所以大家才知道，這家公司在臺灣其它地方的案場都沒有這樣搞嗎？我不相信他只有在臺南這樣搞，其它地方都不會這樣搞。

蘇部長建榮：這一部分我們會跟內政部進一步瞭解，如果真的有相關事實，基本上不會縱放。

吳委員秉叡：我個人認為其實最有效的工具是國稅局，針對他的每一個案場，你們都去瞭解稅務申報到底是什麼狀況，實價登錄的……

蘇部長建榮：這個案子我們已經發函調查了。

吳委員秉叡：不是，你剛才沒有聽懂我的話，我的意思是這一家集團在臺灣不是只有一個工地……

蘇部長建榮：我知道。

吳委員秉叡：這一個工地會這樣搞，我們可以推測他在其它的地方多少也會這樣搞，當然推測是要找證據的。你不能因為媒體有報出來，所以光是查臺南這個案場，我覺得這樣心態是不對的。加油！認真對於幾個惡劣的出頭鳥嚴加打擊之後，以後就不敢有這樣的行為。

蘇部長建榮：是，謝謝委員。

吳委員秉叡：加油，好不好？

蘇部長建榮：是，謝謝委員。

吳委員秉叡：好，謝謝。

主席：請賴委員士葆發言。

賴委員士葆：（9時32分）謝謝主席及各位先進。請蘇部長。

主席：請財政部蘇部長說明。

蘇部長建榮：賴委員好。

賴委員士葆：部長你好，我們看到國發會最近說景氣有點過熱，大家要關心通膨，以財政部的角度來看有一個數字很重要，就是外銷有沒有繼續創新高，還是有過熱或是怎麼樣？你要不要講一下外銷情況？

蘇部長建榮：跟委員報告，3月份的統計數據還沒有出來，但是1、2月份基本上都是正成長，那3月份……

賴委員士葆：你預估呢？3月份馬上就要結束了，你看一下看得到嗎？

蘇部長建榮：3月份預期大概也是正成長。

賴委員士葆：也是正成長，所以外銷一路成長，你叫國發會不用太擔心，因為有基本面。

我想今天房地合一稅要過的話沒有太大問題，請問實施以後稅收大概可以增加多少？有沒有估算過？

蘇部長建榮：跟委員報告，我們估算過……

賴委員士葆：對，大概增加多少？

蘇部長建榮：因為房地合一稅是打擊短期的炒作，上一次委員質詢時我也說明過，重點不在稅收的增加或減少……

賴委員士葆：會增加或減少多少？

蘇部長建榮：我們算過應該有些微減少。

賴委員士葆：大概減少多少？50億元？

蘇部長建榮：個人的部分大概是5億元到6億元。

賴委員士葆：那法人呢？

蘇部長建榮：法人的話稅收會增加，大概少於1億元。

賴委員士葆：所以法人增加1億元左右，自然人減少5億元到6億元。

蘇部長建榮：是。

賴委員士葆：這樣就虧錢了。

蘇部長建榮：跟委員報告，這個目的就是要打擊短期的炒作，稅收並不是重點。

賴委員士葆：哦！因為社會的氛圍不得不做啦！

那我下一題不用問了。請問現在房地合一稅有多少比例是給長照？

蘇部長建榮：目前全部都納到長照裡面。

賴委員士葆：全部都給長照，這樣一來長照就減少了，如果是第一年的話，數字減少差不多5億元左右，是每一年嗎？還是以後會增加？

蘇部長建榮：跟委員報告，因為這個是短期的大概1年，它的影響回歸正常以後就會回來了。

賴委員士葆：回歸正常以後應該會增加，錢太多啊！我前面是順著你的話講，你以為我真的附和你，當然不附和你，後來一定會上來，大家習慣了，因為口袋夠……

蘇部長建榮：沒有，跟委員報告……

賴委員士葆：你聽我講完，不要急。現在資金太充沛、利率太低，照樣都放1年，這有什麼問題……

蘇部長建榮：不是啦。

賴委員士葆：所以未來還是會成長，穩定以後大概會增加多少？有沒有50億元？

蘇部長建榮：這個不一定，要看實際的情況。

賴委員士葆：沒辦法推估。

蘇部長建榮：像房地合一1.0的時候，第1年、第2年稅收也沒有很多……

賴委員士葆：後來增加一百多億元，現在一百多億元了。

蘇部長建榮：是，那是因為兩年過後，交易都進到兩年短期的……

賴委員士葆：是啊！兩年過後就回歸正常了。

蘇部長建榮：對，目的是要讓房地產比較穩健的發展，讓短期內激進的需求……

賴委員士葆：房地合一稅推動一段時間之後，如果炒房的情況持續，請問部長要不要那個時候狠下心來乾脆推囤房稅？
蘇部長建榮：基本上政策都有先後順序，我想我們……

賴委員士葆：我是問你有沒有可能？

蘇部長建榮：每一個情況我們會審慎評估。

賴委員士葆：有沒有可能？

蘇部長建榮：我們會審慎評估。

賴委員士葆：有沒有可能？

蘇部長建榮：我們會審慎評估。

賴委員士葆：有嘛？有可能。

蘇部長建榮：我們會審慎評估就是了。

賴委員士葆：不排除推動，我這樣講，對嗎？有沒有誤解你的意思？

蘇部長建榮：就是我們會審慎評估。

賴委員士葆：所以會審慎評估，如果實施以後打炒房效果不好，視時機推出囤房稅，這樣可以嗎？

蘇部長建榮：委員，不能這樣……

賴委員士葆：不能害你就對了。

蘇部長建榮：因為房地合一稅是針對短期炒作的交易，囤房稅是另外持有的部分，兩個是不同的東西。

賴委員士葆：好啦！不想講就不要講，我都替你講了，你點個頭就好，不要回答這麼多還比較好。

蘇部長建榮：我不能隨便點頭。

賴委員士葆：這麼嚴格，不能隨便點頭很奇怪，像蚊子咬一下、蒼蠅飛一飛，就搖頭一下也可以。

那天公聽會我聽得很清楚，崔媽媽基金會提出能不能把房屋租金特別扣除額改成標準扣除額，這樣會強迫大家一定要扣除房租，租的人不會說因為房東比較強勢、叫他不要報，你的意見怎麼樣？

蘇部長建榮：他們是要把房屋租金支出從現在的列舉扣除……

賴委員士葆：對，改成標準扣除額。

蘇部長建榮：改成特別扣除額。

賴委員士葆：對，特別扣除額，講錯了。

蘇部長建榮：這個可能要審慎，因為……

賴委員士葆：有沒有可能性？你告訴我有沒有在評估？

蘇部長建榮：這個牽涉到所得稅的稅基問題，基本上這個還要審慎去評估。

賴委員士葆：要不要評估？有沒有在評估？公聽會開假的嗎？崔媽媽基金會代表這麼多租屋族，好不容易在這裡有這樣的機會，在召委的安排之下來這裡講話，結果你到現在為止沒有給人家回應！

蘇部長建榮：謝謝委員，扣除額的部分，特別是房屋租金……

賴委員士葆：特別扣除額。

蘇部長建榮：特別扣除額有一部分是列到基本生活費用的部分，所以……

賴委員士葆：所以暫不考慮，是不是？

蘇部長建榮：也不一定每一個人都適用，所以……

賴委員士葆：暫不考慮，就是這個意思，我可以這樣講嗎？

蘇部長建榮：我們可以來思考看看。

賴委員士葆：思考看看而已，在家裡想而已，沒有開始研究、沒有正式要求，許署長有沒有正式開始研究這個議題？

蘇部長建榮：我們還是要整體考量，因為涉及到很多扣除額的部分，還是要做全面……

賴委員士葆：簡單來講就是暫時不要就對了。

好，我們看到今天比較大的新聞，美國要向全球的網紅抽稅，這裡面牽涉到會不會有雙重課稅的問題等等，有一點類似「網紅肥咖條款」，等於在臺灣營業的網紅要向美國繳稅，如果是道地的臺灣人、有中華民國的國籍，為什麼要繳稅給美國？

蘇部長建榮：這個部分應該是這樣，主要是網路交易如果有美國來源的所得，基本上就要繳稅。

賴委員士葆：是，等於是分潤，就是流量夠大的話有分潤，這時候是美國給錢，所以要繳稅給美國，那他直接扣就好了，現在講成這樣會嚇到……

蘇部長建榮：如果是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也要繳中華民國來源所得的稅。

賴委員士葆：當然。網紅繳稅給美國是逃不掉的，因為YouTube、Google在那裡，一分一毛都逃不掉。這一個部分有沒有跟你們申報？你怎麼知道他有沒有收入？

蘇部長建榮：這一部分國稅局都會去查核……

賴委員士葆：你不知道，有去查嗎？

蘇部長建榮：對，我們會查。

賴委員士葆：會查，對網紅要查稅。

蘇部長建榮：是。

賴委員士葆：你好有膽哦！

蘇部長建榮：這個我們都會瞭解、會去查。

賴委員士葆：現在既然美國對我們這麼好，你看帛琉總統來了，美國駐帛琉大使也跟著來，這樣很讚，要趕快提出要求啊！蘇部長可以搭個便車，簽臺美租稅協議、避免雙重課稅，可以嗎？有沒有提出要求？

蘇部長建榮：去年我們跟美國的臺美經濟合作對話，事實上都已經有相關的……

賴委員士葆：有沒有向美國提出來？

蘇部長建榮：我們在適當的時間有把我們的意見反映過去。

賴委員士葆：有沒有提出來？

蘇部長建榮：我們在適當的時點有把我們的意見反映。

賴委員士葆：所以你在適當時間是去年的事情。

蘇部長建榮：我們持續在進行。

賴委員士葆：已經向美國提出了沒有？我就問你這個問題，提了沒有？這個要回答。

蘇部長建榮：我們有跟美國……

賴委員士葆：所以我說財政部已經在去年適當時機跟美國提出來，但是美國還沒有回應，這樣對吧？

蘇部長建榮：就是我們有適當的時間去提這件事情。

賴委員士葆：美國的回應呢？

蘇部長建榮：因為美國的新政府是在1月20日才上任，所以未來還是要……

賴委員士葆：繼續努力。

蘇部長建榮：在適當的時機繼續努力。

賴委員士葆：就是還沒答應，所以繼續努力。

最後一個小的點，你用30秒回答就好了，329檔期正式開打，結果臺北推案比去年增加95%，新北增加84%，桃園增加39%，臺南增加94%，嚇死人了！6都裡面的4都就增加這麼多，你們在放假期間有沒有跟內政部稽查大隊好好稽查一下？

蘇部長建榮：有，我們是配合內政部來稽查。

賴委員士葆：所以你們沒有放假？

蘇部長建榮：我們兩個部會會合作。

主席：請內政部地政司林副司長說明。

林副司長家正：我們去年是會同財政部各地的國稅局一起稽查。

賴委員士葆：好，謝謝。

主席：請沈委員發惠發言。

沈委員發惠：（9時43分）部長好，我們連續兩個禮拜都在這裡，朝野各黨及部長大家一起探討、溝通房地合一2.0的所得稅修正案，我印象中已經開了3、4次的會，今天正式要進入修法的程序，在修法程序之前大家來進行最後的討論。我看行政院及本院其他委員推出的版本，其實差異並不大，剛才都有講，有一些可能在持有的時間稍微有點差別、有的在增加的稅率稍微有點差別，不過本院大部分的委員目標都一致，所以也不會像菜市場喊價一樣，斤斤計較到底是2年到3年或是3年到5年、稅率是35%或是20%，我想不會在這上面爭執，基本上大家會信任財政部、行政院所提出的版本，目前所列對於短期交易的期間以及稅率的標準，我相信今天應該是可以達成共識。但是有幾個地方在這兩三個禮拜的討論過程中，大家一直都有在跟部長討論，其中第一個是施行日期的部分，這部分我等一下再跟部長討論。另外一個就是媒體報導以及有一些委員的質疑，就是這次所得稅法修正之後，有回溯適用的狀況，上個禮拜我在這裡跟部長做了溝通，但是言猶未盡，所以今天在這裡繼續跟部長探討這個部分。

主席：請財政部蘇部長說明。

蘇部長建榮：謝謝委員。

沈委員發惠：我想上禮拜部長也講得很清楚，目前所謂第四條之四的回溯，不是真正的回溯吧？

蘇部長建榮：對，在法律上叫做不真正溯及。

沈委員發惠：並不是說我們今天所訂定的這些法律，接下來的這些稅率、稅率標準、持有時間，全部都回溯到105年開始計算，並不是這樣吧？

蘇部長建榮：並不是這樣。

沈委員發惠：一般法律是以不溯及既往的原則，那我們今天打破這個不溯及既往原則，做了一部分的不真正回溯，一定有它的政策目的，有關這部分的政策目的，我就要請部長講清楚這部分的政策目的在哪裡。

蘇部長建榮：這部分主要的政策目的，因為它不真正溯及，我先把這個意思說明一下。

沈委員發惠：簡短，好不好？因為時間有限。

蘇部長建榮：就是從105年取得的房子，在法案生效日後交易的話，就會適用新的稅法課2.0的房地合一稅。

沈委員發惠：對，如果不做這個不真正回溯的話，就應該是以這個新的法令公布實施之後取得的房子，才開始適用新的稅率，那這樣就沒有任何回溯了，對不對？

蘇部長建榮：對，那這樣會有一個問題，就是可能會造成搶購或搶售潮。

沈委員發惠：所以這是我們的政策目的，避免搶購或搶售潮是我們的政策目的。

蘇部長建榮：對，避免造成房地產市場短期的……

沈委員發惠：那我要跟部長探討，我們今天做這樣的不真正回溯，到底是影響哪些人？其實有一些是不受影響的，有關回溯，我講白話一點，讓大家聽得懂，所謂不真正回溯就是取得房屋的時間回溯計算……

蘇部長建榮：超過5年。

沈委員發惠：我們取得房屋的時間，會回溯到105年房地合一稅開始實施的那天開始算計算，對不對？

蘇部長建榮：對。

沈委員發惠：但是交易的日期不回溯？

蘇部長建榮：不回溯。

沈委員發惠：在我們今天修法之後交易的才開始計算？

蘇部長建榮：對。

沈委員發惠：之前交易的不計算，按照舊制？

蘇部長建榮：對，所以之前交易的，我們不會去追稅、補稅。

沈委員發惠：不會去追稅，也不會說我們現在回溯了，比如你之前的交易本來只繳35%，現在則是變成45%，所以要跟你追10%，不會嘛！

蘇部長建榮：不會。

沈委員發惠：所以現在很清楚，因為我們現在的施行日期還沒有定，假設是在今年110年7月1日開始實施，那麼在今年6月30日以前把房子賣掉、處分掉，還是按照舊制，對不對？

蘇部長建榮：對，是舊制。

沈委員發惠：我在今年7月1日賣房子，跟我在今年6月30日賣房子，就會適用不同的稅率，對不對？

蘇部長建榮：對。

沈委員發惠：所謂回溯是你取得房子的時間，你只要是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的房子，然後是在今年7月1日以後交易的，就會按照新制來計算，對不對？

蘇部長建榮：是。

沈委員發惠：所以簡單講，今年7月1日是我們假設的實施日期。假設在今年7月1日實施，在今年7月1日實施以前交易的都按照舊制，不受新制的影響。

蘇部長建榮：對，房地合一1.0。

沈委員發惠：就是用舊制。

蘇部長建榮：1.0的舊制。

沈委員發惠：那今年以後交易的，是不是全部都會因為稅制的改變而受影響？為什麼要討論受影響？我們就是在討論所謂信賴保護。

蘇部長建榮：是。

沈委員發惠：有一些人，我們講今年7月1日以前交易的，他就沒有信賴保護的問題，因為他信賴舊制，實施舊制，他當然受信賴保護。

蘇部長建榮：是。

沈委員發惠：但還是有一些人在7月1日以後交易，他也不受這個影響，哪一些人？就是經過5年之後，115年7月1日以後才交易的，不管是用新制或舊制，都是一樣的稅率。

蘇部長建榮：105年7月1日以前取得的房子……

沈委員發惠：不是，是交易的。就是你在105年以後取得的房子，你在115年7月1日以後交易的，其實都不受影響，為什麼？因為你的房子在今年實施之後取得的，照理講就會按照新制，對不對？

蘇部長建榮：對。

沈委員發惠：現在比較受信賴保護原則質疑的，就是你在去年買房子，或者在今年110年5月買房子，或是在今天買房子，這些人的信賴保護受到影響了，對不對？

蘇部長建榮：是。

沈委員發惠：這些人原本想他的能力可能差不多1年可以脫手，結果現在1年的稅率變成45%，沒有辦法只能變2年，本來他計算這個房子到第3年以後就可以比較輕鬆，結果現在變成要5年，就是這些人受影響，對不對？

蘇部長建榮：是。

沈委員發惠：因為他取得房子的時候，法令還是舊制，但是他交易的時候變成新制，但是5年後，115年7月1日以後，其實所有這些取得房子的都超過5年了，交易的時間超過5年了，所以不管是新制或舊制，其實稅率都一樣了，對不對？

蘇部長建榮：對。

沈委員發惠：所以115年7月1日以後，他交易這些房子也不受這個追溯條款的影響了，所以其實我們的影響範圍就是這麼小，把它侷限起來就是這樣子。

蘇部長建榮：對。

沈委員發惠：那麼這樣子侷限起來，不是說這些人少，我們就不保護他，而是為什麼我們在實施日期上面，我們為什麼在取得上面要回溯，雖然他在買房子的時候不知道會有新制，但是我們還是讓新制來規範他。對於他的信賴保護原則受到侵害，你們就要講為什麼要讓這些人受到侵害，要把政策的目標講清楚。

蘇部長建榮：基本上這個部分，除了避免房地產短期內受到影響外，另外一個就是因為房地合一立法的目的，主要是顧慮到社會公義，所以超過5年基本上就不會受到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說，即使他取得的時候是回溯的，但是他真正交易的時候，基本上還是要用新的法律來規範，因為課稅基本上是社會公益。

沈委員發惠：部長，你的思考有一點盲點，我在這裡跟你討論，這牽涉到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實施日期到底是什麼時候，因為你說避免造成拋售潮或房地產市場的波動，但是我們的政策目的不就是希望這些原本計畫短期交易者，趕快把房屋釋出嗎？

蘇部長建榮：對。

沈委員發惠：讓他不要再繼續進行這種短期交易、買進賣出來炒作房地產市場，不是嗎？

蘇部長建榮：我可以跟委員這樣講，就是看我們定的日期是什麼時候，還有取得日是什麼時候，現在取得日基本上只要是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的，就適用這個新的制度。

沈委員發惠：對，這我都很清楚，我們剛剛已經討論的很清楚了。

蘇部長建榮：但是有關生效日，比如委員提到的7月1日以後交易開始生效，這中間可能有人會短期內趕快把它拋售出去，那這樣子的話，基本上……

沈委員發惠：所以我們的施行日期沒有確定，是不是也會造成房地產的波動？因為我們現在大概知道要實施房地合一2.0了，假設是7月1日，我趕快在6月30日以前把房子處分掉，那就是適用舊制。那從現在開始到6月30日，是不是房地產的波動一樣會有拋售潮跟逃難潮？

蘇部長建榮：我跟委員報告另外一個原因，因為我們在1.0實施的時候，剛好是所謂的特交稅轉換為房地合一稅1.0的時候，那個時候有所謂的緩衝期，大概是2年的緩衝期，會有生效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也是希望有一個緩衝期能夠讓……

沈委員發惠：等一下在逐條討論的時候，有關實施日期的部分，可能會是大家在達成共識的時候需要討論的部分，還有剛剛我所講的回溯部分，這都是需要討論的部分。我希望你們要把理由講清楚，其實你剛剛這樣講還是不清楚，要把它講清楚，才能取得不同政黨、跨政黨同仁的理解，我相信大家的價值方向都是一致的。只要你的政策目的讓大家認同，我相信大家是可以支持的，好不好？

蘇部長建榮：謝謝委員。

主席（李委員貴敏代）：請曾委員銘宗發言。

曾委員銘宗：（9時55分）部長好。我這裡有一個統計調查報告是今年3月份國泰金控的調查，民眾認為未來半年房價漲幅會超過3%的竟然高達52.2%；認為會超過10%的達11.6%，顯見民眾預期房價上漲的心理已經形成。另外五大銀行，包括臺銀、合庫、土銀、華銀、一銀新承作的購屋貸款，今年1月到2月也創歷史新高，高達957億元。根據央行的統計，1月份到2月份購置住宅貸款，到2月底高達8.132兆元，年成長率是9.07%；建築貸款是2.515兆元，成長率是18.18%。看起來2月份的成長率似乎是低了一點，但是這是因為過年期間。簡單講，它的年增率都在創歷史新高，這三張表顯示什麼？顯示房市非常熱。

簡報上是行政院送來的房地合一版本，第四條之四明文規定課稅的範圍，從105年1月1日取得的房子都用房地合一的2.0版本。部長贊不贊成？

主席：請財政部蘇部長說明。

蘇部長建榮：委員好。這是我們院的版本。

曾委員銘宗：對，你支不支持？

蘇部長建榮：當然是，我們還是院的版本。

曾委員銘宗：當然！假設等一下討論，你不支持，我就要求你下台。行政院的版本、財政部版本送到立法院來，你不支持，我一定支持你，叫你下台。

蘇部長建榮：我從來沒有說不支持。

曾委員銘宗：好，太好了！如果你不支持，我今天一定讓你下台，也希望你下台。行政院版本如果部長不支持，不叫行政院長下台就不錯了，叫你部長下台已經很客氣了，所以等一下討論，希望你要支持行政院的版本。另外剛剛提到的第四條之四的實施範圍，房子是從105年1月1日取得的，這有涉及溯及既往的問題嗎？

蘇部長建榮：這叫做不真正溯及既往，如果真的溯及既往，基本上以前課過105年1月1日以後短期交易的房子，我們還要回去追稅、補稅，但是事實上並沒有這樣的情況。

曾委員銘宗：沒有錯，這個沒有溯及既往的問題，就像過去遺產贈與稅的稅率從10%提高到20%，也不能說稅率提高到20%，稅率公布之後取得的遺產才算。財政部要有能力對外面講清楚說明白，這個沒有溯及既往。

另外，既然沒有溯及既往，那麼就沒有所謂利弊的問題，再跟你討教一個問題，針對實施日期，財政部的立場是希望什麼時候要實施？

蘇部長建榮：我們的草案裡面就是由行政院定之。

曾委員銘宗：對，行政院定之。我們國民黨版本是希望公布後實施，因為要看你們把房地合一稅的草案送來立法院的目的是什麼，你們是要抑制炒作，希望房市能夠穩健經營、能夠穩健發展以及能夠實現居住正義，假設定在7月1日或12月1日，我請教部長，將會發生什麼事情？

蘇部長建榮：是這樣的，不管什麼時候都會有所謂的拋售或是搶購潮這樣的情況，如果從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的房子都適用，在生效日之前可能會有一些拋售的情況，若是如此，基本上這就要看生效日是什麼時候開始。

曾委員銘宗：部長，你還是要講清楚，如果定7月1日或者定12月1日，可能會有搶購潮或者搶賣潮，萬一發生這種事，因為行政院送來的版本通過之後，讓行政院定了某一個實施日期，造成房市的波動，部長，這是你原來把修正草案送來立法院的原意嗎？

蘇部長建榮：跟委員報告，如果如果取得日是回溯從105年1月1日以後開始起算，未來不管定在什麼時候，在那個生效日之前都會有搶售的情況。

曾委員銘宗：沒有錯，所以我們國民黨的版本要求避免搶售或搶購的情況發生，整個草案公布後立即實施，部長的看法如何？

蘇部長建榮：我想還是由行政院衡酌整個房地產市場的狀況來決定。

曾委員銘宗：部長，因為行政院不一定瞭解，如同你講的，這會產生搶購潮或搶賣潮，這個東西會造成整個房市的波動，我覺得以你的財經素養，真的不希望這種情況發生，對不對？

蘇部長建榮：委員，如果真的有搶售潮，這也剛好符合我們讓房價下跌的目的，所以基本上這倒不是我們所擔心的。

曾委員銘宗：部長，你不擔心？你不擔心搶售潮？因為房地合一稅送來，草案說明有提到希望抑制短期炒作、希望能夠讓房市穩健經營以及希望能夠實現居住正義，這幾個目的都要達成。假設因為定的實施期間有問題，產生房市的重大波動。

蘇部長建榮：不會。如果短期內拋售，基本上房價就會往下了，如果房價往下走，那些投資性的炒作不希望被課2.0，他們就會提早出售，在這種情況下，當然就會讓他們在生效日之前趕快把房子賣掉，讓目前比較預期上漲的房地產市場能夠稍微降溫。進到2.0以後，如果真的要炒作，那麼就課更高的稅率。

曾委員銘宗：部長，你覺得一定會產生搶賣潮？不會發生搶買潮，到時候真的搶買，造成短期間又拉升價格，你要怎麼辦？

蘇部長建榮：委員，你剛才也支持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的房子都適用，所以從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的房子，基本上從生效日開始以後5年內交易都要課更高的稅率，所以基本上他不會再去買，生效日之前他是不會再新買了，因為都會進到2.0……

曾委員銘宗：不一定。部長，因為涉及到時間的適用，我可能趕快買啊！你就是適用房地合一稅1.0版本，時間更短啊！

蘇部長建榮：沒有。委員，你也同意從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的房子方式都適用，生效日之後交易……

曾委員銘宗：部長，實施日期涉及到時間長短的計算，對不對？

蘇部長建榮：是。

曾委員銘宗：我講的情況也可能發生。

蘇部長建榮：所以基本上都要……

曾委員銘宗：你都要考慮啊！

蘇部長建榮：是。

曾委員銘宗：好。部長也知道前面五大銀行房屋貸款的金額大幅增加，這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公股銀行。部長有沒有邀請公股銀行的董總喝咖啡，叫他們不動產的貸款不要做太多？

蘇部長建榮：我想央行請他們喝咖啡已經喝很多了，因為這個是央行總體信用管制政策的一部分，所以我沒辦法，這是央行職權……

曾委員銘宗：你不請他們喝咖啡，請他們喝茶，可以吧？

蘇部長建榮：這是央行及金管會的職權，這部分我們可以提醒他們配合央行的政策，委員也知道公股行庫每一季都有一個研討會，從去年開始，我在幾次的研討會中都有提醒他們，央行所實施的選擇性信用管制，各行庫一定要配合並澈底執行。

曾委員銘宗：好。部長，最後一個問題，短期內會不會推動囤房稅？因為現在包括韓國、英國、法國、澳洲、加拿大已經實施，財政部是否了解他們實施囤房稅的情況？

蘇部長建榮：這部分我們了解，基本上囤房稅還是要審慎研議，委員也了解，這個還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問題，所以這部分我們會審慎研議。

曾委員銘宗：有關韓國、英國、法國、澳洲、加拿大實施囤房稅的情況，多久可以給我們一份報告？

蘇部長建榮：上一次是不是就已經……

曾委員銘宗：多久？一個月？

蘇部長建榮：我想一個月內應該可以整理出來給財委會。

曾委員銘宗：一個月給財委會各委員一份實施報告，謝謝部長。

蘇部長建榮：謝謝委員。

主席：請林委員德福發言。

林委員德福：（10時6分）部長好，因為中信金上週四在線上法說會中指出，2021年景氣復甦目前出現兩大新的變數，其一是旱災，如果限水長達一個月勢必會衝擊經濟；第二，美債十年期殖利率從0.5%上升到1.7%，可能發生通膨，請問你認為限水和通膨，哪一個對臺灣的經濟成長影響及衝擊最大？

主席（曾委員銘宗）：請財政部蘇部長說明。

蘇部長建榮：我想這個要看情況，限水的問題因為整個天氣的變化很難說，而美債的殖利率上升若是有通膨的疑慮，美國的聯邦準備銀行可能要準備升息，美國一升息，國際之間的資金移動就會回流到美國也說不定，是這樣的情況。

林委員德福：你認為政府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並杜絕防範嗎？

蘇部長建榮：整個情況基本上都是國際資金的移動，這部分財政部當然會去注意，但整體來看，都是央行會關注的地方。

林委員德福：部長，央行24日公布2月的M1B及M2年增率續創新高，其中活期性存款餘額持續增加到20.43兆元，連續16個月創歷史新高，顯示市場資金的動能一樣十分充沛，前行政院長陳也特別針對疫情後通膨的看法有所示警，請問部長認為這有可能嗎？

蘇部長建榮：這部分央行都有在注意，特別是央行的經濟研究處，每一季央行理事會也會有相關的討論，我想屆時都會有審慎的關注。

林委員德福：你認為全球性的疫情影響下，每一個國家都一樣，同時有太多貨幣，各國都儘量讓衝擊減少，請問未來如果全球快速復甦，通膨壓力加重，你認為臺灣能否置身事外？

蘇部長建榮：應該是這樣講，比如美國景氣回溫，可能有通膨的疑慮，當然在其貨幣政策和所推動的1.9兆美金財政政策及相關措施下，美國經濟復甦說不定也可帶動其他國家的經濟復甦，因為我們是出口導向的國家，這對國內來講應該相對比較有好處。

林委員德福：對，因為國際間不少經濟學家都提出通膨隱憂浮現的警告，而且近期的國際油價、原物料價格都持續上漲，讓人對未來的通膨感到憂心，對於原物料、石油幾乎都仰賴進口的臺灣，會不會有系統性風險的危機？

蘇部長建榮：基本上，如果是全球性的，臺灣基本上沒辦法避免，全球性原物料上漲的情況下，臺灣進口成本相對就會增加。

林委員德福：你認為如果真的發生，哪些手段和方式可以減輕最大的損害？

蘇部長建榮：基本上，物價的控管從政策上來看，應該是央行針對貨幣政策要隨時與物價和通膨控管，所以這部分是屬於央行的政策，當然剛才委員所提到的貨幣M1B增加這麼多，表示外面的資金很多，也許央行可以透過緊縮貨幣供給的方式和政策來減少市面上的貨幣供給量，進而減少通膨的壓力，這也是一種方式，但這是我個人的見解，實際上，我會尊重央行在政策上的操作。

林委員德福：另外，我再請教部長，你要把房屋稅稅改列入中長期的計畫，財政部的態度是要先針對抑制短期炒作，並循序漸進推出政策，請問有辦法杜絕短期炒作嗎？

蘇部長建榮：今天大院貴委員會所審查的所得稅法修正草案基本上就是房地合一稅，主要的目的就是打擊短期的炒作，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措施，讓潛在投機性的買盤能夠壓抑下來，如果真的要短期炒作，在新法實施以後就要負擔更重的稅賦，這是我們政策的目的。

林委員德福：部長，因為面對炒作下逐步墊高的房價，你認為有辦法回歸正常價位嗎？

蘇部長建榮：房價是由供需兩方決定的，我們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讓投機性的需求減少，如果是自住型或比較不是投機性的需求，若是經濟發展導致所得成長，當然也會使非投機性的需求增加，比如像臺南……

林委員德福：我知道，要是沒有辦法回歸到正常價位，大多數受薪級的民眾能夠對這樣的政策有所期待和希望嗎？

蘇部長建榮：我想我們政策的主要目的還是打擊短期的炒作，以減緩投機性的需求，讓那些不該漲的部分能夠壓縮下來。

林委員德福：部長，因為財政部表示對六種非自願賣屋情況，如欠稅、欠債、遭強制執行、負擔重大傷病醫療費用等等，持有10年以內一律適用20%的稅率來免課重稅，請問非自願賣屋的認定，稅務機關採實質認定還是形式認定？

蘇部長建榮：我們應該都是實質認定吧！

林委員德福：實質認定？

蘇部長建榮：對。

林委員德福：你認為六種非自願賣屋採認的相關證明文件，有沒有可能發生詐騙、詐偽的舉證來規避重稅的情形？

蘇部長建榮：因為我們在1.0的時候，就已經有這些條款存在了，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情況，就是偽造文書，這部分的話，基本上我們就會去查了。

林委員德福：你認為如果有疑似詐偽舉證的情況又或是某一種非自願賣屋舉證數量變多，財政部有人力去查出來嗎？

蘇部長建榮：這部分我們會去查核，如果真的用虛偽、不正當的方法來規避的話，我們會回歸到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的……

林委員德福：那你會不會直接移送檢調偵辦？

蘇部長建榮：對，會移送檢調去偵辦他的刑責。

林委員德福：對啊！如果透過合法強制執行的程序來掩蓋規避重稅賣屋的事實，你認為稅務機關查得到嗎？

蘇部長建榮：基本上，強制執行都是要經過法院的強制執行程序才可以，所以也很難有這樣的操作方式。

林委員德福：你認為當事人這種作法有無實益？

蘇部長建榮：應該不會、比較難，因為被法院強制執行拍賣的價格基本上都是不可控制，有時候甚至很低，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他可能得不償失。

林委員德福：部長，我再請教你最後一個問題，房地合一加碼是不是銀行建融貸放資金會逐漸地減少？

蘇部長建榮：應該是多少會有一點效果，配合央行的加重選擇性信用管制，新一波的選擇性信用管制，基本上應該會有一些效果。

林委員德福：部長，因為近期臺股量縮，追高意願不高，而且外資大量持續地減碼臺股，今年以來外資已經賣超3,706億元，你認為銀行資金是不是會轉投入股市比較保險？

蘇部長建榮：要看各銀行他們自己的財務操作，當然除了銀行以外，還有一些比如壽險公司或是其他的金融事業整個財務操作的情況，所以這部分我很難說。

林委員德福：好，謝謝。

蘇部長建榮：謝謝委員。

主席：報告委員會，等一下在林委員楚茵發言之後休息5分鐘。

請郭委員國文發言。

郭委員國文：（10時18分）部長好。本席首先用一個圖表來跟你說明到底房地產有多熱，房地產在10年之前，在100年的時候，不動產業是2萬4,503家，到109年已經高達3萬6,090家，也就是說，在短短10年之內，所增加的家數達一萬多家，這10年之內增加1萬3,208家，特別是去（109）年就增加了2,036家，而資本額10年增加4,453億元，去年的部分，就增加了超過十分之一，即五百多億元。從這個數字來看，部長，你到底有沒有仔細去推估過，這麼多家房地產推出的案件所創造的金額，最後的總數目前是多少？走勢如何？部長，你有沒有特別去關心及了解？

主席：請財政部蘇部長說明。

蘇部長建榮：郭委員好。我沒有特別去了解這個部分，不過，內政部應該有相關的數據。

郭委員國文：我覺得從健全房市合一小組來看的話，相關的數字不是只有中央銀行公布的那些數字、放款的利率而已，實際上在業務面的部分，我請部長要更清楚了解，才知道為什麼一定非要推動房地合一稅不可。

從今天各個委員的版本，包括行政院版本，本席稍微做個比較，我以行政院版本作為基底來比較，行政院版本寫得很清楚，適用房屋取得日期，而曾銘宗委員及費鴻泰委員的版本是寫為保障人民對現行法之信賴，明定課稅範圍，限於本修正草案施行後取得及交易之房屋及土地，簡單地講，它就是不溯既往原則，施行日期也是在後面。賴士葆委員的提案，還包括其他版本，都跟你們一樣，所以適用房屋取得日期唯一不同的是曾銘宗委員及費鴻泰委員的版本。適用交易的部分，基本上是新法實施後，但是還沒有確定的日期，這待會我們再來討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差別點是對象及稅率，行政院版本已經將賴士葆版本當中特赦的部分納入，也就是說，把法人的部分納入，只是差別在境內法人的時候，更寬鬆，然後行政院還有一個特殊的地方是把預售屋也納入，其他的版本只差別在年限的不同。因此，部長在捍衛你的政策的過程當中，你能不能稍微大方一點，或者是大膽一點？請教部長，所有委員版本當中，是不是行政院版本最符合目前的社會期待？

蘇部長建榮：是。

郭委員國文：你要大聲的講啊！

蘇部長建榮：因為基本上行政院的版本裡面，就是經過大家討論以後送出來的結果，也考慮到……

郭委員國文：集合你們所有相關部會過去歷年來的政治想法、經驗及智慧而提出的版本，你當然可以大聲的講啊！

蘇部長建榮：當然，這個部分因為我們也彌補過去在房地合一稅1.0相關的缺失，我們在這一次裡面都把它修正回來了。

郭委員國文：對，前朝所公布出來的缺失及缺憾，造成後來房市一樣飆漲，你應該在2.0的時候予以修正來遏止這個現象的產生，對不對？

蘇部長建榮：是。

郭委員國文：所以你要大聲的講這個政策，一來可以達到降量的效果；二來你也可能符合外界的期待，有降價的可能，你要大聲的講；三來它可能實施日期會有逃命潮，但是絕對不會有搶購潮，對不對？

蘇部長建榮：因為從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房子都適用，所以沒有所謂的搶購潮了。

郭委員國文：對，再拉回來講，現在關鍵就是在實施日了。以實施日來說，平均地權條例規定是已登錄之不動產交易價格，也就是說，實價登錄1.0、2.0上路之後，在相關配套措施完全建立並完成立法後，始得為課稅依據。我想請問一下，現在實價登錄1.0已經開始了，現階段有沒有可以作為課稅依據的相關配套措施？已經完備了嗎？

蘇部長建榮：目前是在實際執行上來講，我們作為參考，不能直接作為課稅依據。

郭委員國文：對啊！你現在還沒有相關配套，還沒有完成，你連1.0都沒有作為參考之依據，現階段我們實價登錄2.0又要上路了，但是2.0都要上路了，還不能作為課稅依據，你根本違反整個平均地權條例的精神，對不對？

本席建議部長，關於這個實施日期，你要考量到健全房市小組其他的政策，不要造成政策沒有同步，變成有立法上或推動政策上的缺失及漏洞。我舉其一例，假設7月1日實價登錄2.0要上路，如果登錄不實，內政部是處罰15萬元到100萬元，可是價差如果大的話，他違反這個規定寧可讓你處罰15萬元到100萬元，對不對？所以真正能夠讓整個房地交易有所警惕或能夠痛，會有警覺的是什麼？就是課稅，要讓他適用於整個2.0。所以本席在這邊要請教你，未來實施上路是100年7月1日也好，或是111年1月1日也好，你相形比較之下，如果到明年1月1日，豈不是逃命潮拉長，你還讓整個制度的漏洞、政策沒有辦法同步還拉長了，不是嗎？

蘇部長建榮：是，期間大概是9個月。

郭委員國文：理當你應該去找出一個比較適當性的日期，也就是說，你能夠同步進行，政策不應該有所落差，而不能造成缺憾的情況底下，應該是7月1日比較符合目前房市健全小組的一個總體目標吧？

蘇部長建榮：我們會尊重委員的意見，但是最後還是由行政院定之。

郭委員國文：你們要思考一下，本席認為這樣出去的話會貽笑大方，因為一個是7月1日，另一個是明年1月1日，結果有半年的時間，這段期間不是逃命期，而是逃漏期。

蘇部長建榮：我想委員的建議非常好，未來在這個法案通過以後，行政院在定生效日的時候，我們會……

郭委員國文：另外，本席最近看到國防部賣了一塊土地，這是由國有財產署代辦，結果是拆標分售，依國有財產法第五十三條規定，500坪以上不能標售，結果國有財產署居然幫國防部拆標分售，這塊在大安區臺灣大學對面778坪的土地，拆成兩筆都不到500坪，部長，國有財產署有沒有在助長這個歪風？我們一邊在打炒，一邊又在助炒，會不會被人家這樣說啊？

蘇部長建榮：我請署長向委員說明。

主席：請財政部國產署曾署長說明。

曾署長國基：報告委員，因為這是國防部眷改的土地，依照眷改條例並不受國產法的管制，行政院已經在做討了。

郭委員國文：你說到眷改條例，最後一處眷村改建的軍宅已經在2016年完工交屋了，如果是這樣的話，財政部是不是能跟國防部溝通清楚，讓這個眷改條例功成身退並結算眷改基金？為什麼一國有兩法？

曾署長國基：報告委員，國防部已經提出來，應該會在112年把所有眷改條例的……

郭委員國文：為什麼一定要拖到112年呢？明明在2016年已經完成最後一筆了，更何況這樣造成一個漏洞，變成可以拆標分售，其他的都不行。本席在這邊要講，財政部的立場很清楚，一開始的政策目標就是要雙降，降溫、降價，結果國有財產署現在代辦這個業務，到底是在降還是在升？

曾署長國基：報告委員，因為他們確實有拿到行政院有同意……
郭委員國文：行政院有同意，你難道不能在行政院的院會裡面表示意見嗎？政府怎麼可以左手打炒、右手又助炒呢？

曾署長國基：我們也有向院裡面說明這個問題，院裡面已經有表示要檢討了，行政院最近會找國防部來談這個問題。

郭委員國文：部長，你是不是應該跟署長講要停止這個代辦業務？後面還有7批，每批都有四、五筆土地，而且都是在精華地段。

蘇部長建榮：委員，關於這個部分，因為是依眷改條例的規定……

郭委員國文：眷改條例有規定，可是這是你們在辦的。

蘇部長建榮：不是，眷改條例是國防部主政的。

郭委員國文：對，但是國有財產署在代辦、代標嘛！

蘇部長建榮：他們是委託我們代辦，我們會向國防部轉達委員的意見。

郭委員國文：你也可以拒絕啊！難道你們沒有Say No的權利嗎？明明左手已經在打炒了，右手怎麼還可以助炒呢？你不能踩煞車嗎？國防部有那麼缺錢嗎？

蘇部長建榮：我們會再跟國防部反映委員的意見，未來也會在行政院院會裡面……

郭委員國文：應該是在行政院房市健全小組的層級，應該要馬上停止這個標售作業啊！

蘇部長建榮：關於這個部分，如果近期有召開的話，我們會向房市健全小組反映這個意見。

郭委員國文：請部長要儘速處理。

蘇部長建榮：是。

郭委員國文：不要變成我們在這邊討論打炒，而國防部卻在助炒。

蘇部長建榮：好，謝謝委員。

主席：請李委員貴敏發言。

李委員貴敏：（10時28分）部長早，關於居住正義的問題，我們在財委會其實討論了很多，可是在每一次討論的過程當中，都讓我們感覺好像中央跟地方在互踢皮球，那當然我們也不訝異，我們在詢答的時候也常常看到有部會說都是別人的錯。可是基本上居住正義是我們一定要面對的問題，我想請問部長，您在2014年到2016年期間擔任臺北市財政局的局長，對不對？

主席：請財政部蘇部長說明。

蘇部長建榮：是。

李委員貴敏：您在臺北市政府的時候有囤房稅或任何跟居住正義相關稅制的規劃嗎？您現在到了中央，您覺得在這方面跟當初柯文哲市長的政策有什麼差異？

蘇部長建榮：跟委員報告，我是在2014年12月25日到臺北市財政局，那個時候臺北市已經開始實施房屋稅的差別稅率，在前朝就已經定了！

李委員貴敏：你應該是不認為有錯，所以才會繼續嘛！

蘇部長建榮：在前朝就已經定了，而且是中央訂定稅率的range，所以地方完全沒有辦法改，地方只能選擇稅率的高低，而且要經過市議會的同意才可以，就是在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裡面去規定。另外，在我就任之前，臺北市已經把房屋稅稅基的評定現值調高到原來的2.6倍，所以非自住的稅基普遍調高2.6倍，那非自住的稅率也調高為1.5%到3.6%，就是看非自住的戶數是多少，最高達到3.6%。

李委員貴敏：但是這並不是我請教部長的問題，我要請教您的就是，您在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局長任內所執行的打房政策跟你到中央以後一樣嗎？還是你的態度就不一樣了？

蘇部長建榮：我想這個政策還是一樣，但是我要跟委員報告……
李委員貴敏：所以您的打房政策跟柯文哲的政策一模一樣嗎？

蘇部長建榮：跟委員報告，在我去的時候那個政策已經定了，我只是接受這個……

李委員貴敏：我懂，但是你接著做，一定是因為你認同。

蘇部長建榮：那個不是打房，那個是……

李委員貴敏：對不起，那我講居住正義，好不好？您接了這個政策之後，最起碼您是有認同，如果你不認同的話，你就應該改，但是你沒有改，對不對？

蘇部長建榮：跟委員報告，稅率基本上是由地方政府訂定，而且也經過市議會同意了，所以當初市政府也有……

李委員貴敏：部長，我要問您是認同還是不認同？是您不認同，但是因為已經定了，所以你就去執行嗎？還是您認同，所以你就繼續執行同樣的政策？這牽涉到我要請教你的問題，就是你現在的政策，因為現在把所有東西都推到地方政府，就是講地方政府的稅基，你剛剛有提到稅基，在回答時也說在臺北市政府的時候，稅率是中央訂定的。所以我現在就是想問部長，因為您擔任不同的職位，所以您的政策就不一樣嗎？

蘇部長建榮：沒有不一樣，跟委員報告，中央是訂定一個稅率的range，地方政府就是在這個range裡面訂定實際的徵收率，就是這樣的情況。那我的態度一直都是這樣子，我到現在為止也是一樣，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所定的稅率範圍內去訂定徵收率。

李委員貴敏：部長，因為我不想超過時間，所以我換個方式問，請問你認為臺北市政府囤房稅實施的成效怎麼樣？

蘇部長建榮：房價還是上漲。

李委員貴敏：還是上漲嘛！但是你在把所有事情丟到地方政府的時候說是因為大家都沒有提高稅基，臺北市的稅基提高了，是不是？

蘇部長建榮：臺北市的稅基提高2.6倍，但是在後來還是有調降了。

李委員貴敏：那臺北市能夠還債是不是因為稅基的關係？

蘇部長建榮：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有很多市有土地設定地上權，動輒好幾百億元。

李委員貴敏：好，所以你認為總括來講，它還是有幫助的，是不是？

蘇部長建榮：房屋稅的稅收是有增加的。

李委員貴敏：你不回答我的問題，拜託你在會後還是要回答一下我的問題。然後我要請教財政部和內政部關於紅單的問題，前兩天內政部公布了，在26家代銷公司裡面就有25家有紅單，在紅單裡面甚至還有寫建商將來可以不跟他簽約或不把房子賣給他，這是透過紅單炒房營造熱銷的假象。我想請問一下，不管是財政部或內政部，在這兩、三年有沒有統計紅單實際的數字？這是很簡單的問題，你們有沒有去查？

主席：請內政部地政司林副司長說明。

林副司長家正：關於紅單的部分，如果依照我們這三次……

李委員貴敏：你們有沒有去查？

林副司長家正：我們這三次聯合稽查有去查。

李委員貴敏：對過去兩、三年的部分都有查，那有公布數據嗎？
林副司長家正：最近三波聯合稽查都有去查。

李委員貴敏：我問你公布數據了嗎？

林副司長家正：還沒有公布數據。

李委員貴敏：為什麼？

林副司長家正：這個部分我們還在整理，我們會儘速……

李委員貴敏：你們要整理多久？現在我發現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資訊不透明，你查了紅單之後有沒有處罰？

林副司長家正：處罰的部分要等實價登錄2.0，它有兩個部分……

李委員貴敏：要等到什麼時候？你是兩、三年查還是最近才查？紅單的問題在我第8屆的時候就提到了，第8屆那時候都快八年前了，從那時候提到現在為止，內政部沒查，然後查了之後不公布數據，我們看到目前為止，很多的東西都是你的，每一個委員提出來的，甚至學者專家提出來的，我們都發現數據上是有差異跟不一致的，你不公布數據真正的理由在哪裡？

林副司長家正：紅單的數據……

李委員貴敏：不只紅單的數據，我的PowerPoint上面就有好多數據，這些數據你統統都不公布，民間的聲浪這麼大，年輕人買不起房子，你所有東西不公布，然後大家都是自己統計自己的，而你又不被說服，你還是做你自己的，你不公布數據的真正原因為何？

林副司長家正：關於紅單的數據，之前三波查獲的數量我們都有公布。

李委員貴敏：在哪裡？

林副司長家正：在我們的新聞稿……

李委員貴敏：在你的網站上？每一年都有公布？你的處罰情形？如果老百姓不知道你的處罰情形又怎麼能夠達到嚇阻的作用？處罰的數據有公布嗎？

林副司長家正：處罰的部分要等2.0……

李委員貴敏：你的意思是從第8屆開始到現在為止，紅單沒有處罰過？

林副司長家正：處罰的規定是在2.0的部分……

李委員貴敏：部長，上次我提到關於居住正義的時候，你有提到如果要做全國總歸戶的話有它的困難度，而且稽徵成本要增加，對不對？

蘇部長建榮：是。

李委員貴敏：可是我們看到央行在貸款的時候，它不是有提到貸款成數要降低，它都可以做到，為什麼財政部……

蘇部長建榮：它是用個人所謂的登錄持有的……

李委員貴敏：個人的部分都可以查得到，那我就不懂了，今天行政院版本出來之後，理論上來講，你是有你的統計資料、數據當成一個依據，你現在是告訴我你都沒有這些依據，然後就自己憑空想像出一套版本，這個到底是打假球還是真……

蘇部長建榮：跟委員報告，不是憑空想像，主要是因為房屋稅……

李委員貴敏：部長，我們節省時間，請告訴我現在的空屋率有多少？

蘇部長建榮：根據內政部的統計……

林副司長家正：營建署有做……

李委員貴敏：多少？

林副司長家正：十分之一。

李委員貴敏：空屋率現在有10%。請教部長，關於實質持有稅率，因為你所有的data全部都不出來，所以按照臺北市來算是百分之零點一多。

蘇部長建榮：非常低。

李委員貴敏：0.1294%。學者都說，相較於國際間，它的稅率是低太多了，以你來看，應該怎麼樣才是合理的？今天行政院的版本能不能夠回歸到合理的稅率？還是說還是一樣的實質持有稅率？因為這個也會納入你的囤房稅的考量，是不是？所以我剛才問你，對於柯P的囤房稅的實施效果，你是怎麼認定的？

蘇部長建榮：跟委員報告，這個部分是持有稅的實質稅率。

李委員貴敏：我知道。

蘇部長建榮：基本上要這樣講，就是除了法定稅率以外，那個稅基的調整也是非常重要。

李委員貴敏：不是啦！不要再跳到別的議題，剛才你說實質持有稅率已經很低了，相較於國際間它也很低，這個東西要改還是不需要改？

蘇部長建榮：我們當然希望能夠提高。

李委員貴敏：提高到什麼樣的程度？

蘇部長建榮：提高有兩種方式，一個是稅率調整，一個是稅基調整。

李委員貴敏：你又講到大餅了，部長，你要面對現實，我們才能解決問題，你都不面對現實，跟你談A的時候你就跳到B，談B的時候你又跳回來A，這樣永遠都無解，對不對？現在談稅率，因為談稅基你又說這是地方政府的事情，但人家談稅率的時候，你又說應該去調稅基，你不是已經講了稅基跟你無關，是地方政府的事情？那我們就管中央的部分，你認為中央的稅率應該是多少？以你的專業經驗來看，你認為……

蘇部長建榮：因為中央已經有訂定一個法定稅率的範圍，地方政府按照實際的情況……

李委員貴敏：不是啦！你現在以一個專家的立場來講，以部長的高度來看的話，你剛才自己也講了，百分之零點一二多相較於國際間……

蘇部長建榮：跟委員報告，這個百分之零點一二多是實質稅率，但國際間的法定稅率都是1%、2%左右而已，所以真正要讓……

李委員貴敏：部長，你的意思是它沒有太低？

蘇部長建榮：對。

李委員貴敏：臺北市的持有稅率並沒有太低。那法人持有餘屋率呢？你剛剛說空屋率是10%，那法人持有餘屋率呢？因為這牽涉到法人的部分到底該不該納入。

蘇部長建榮：這個目前沒有統計。

李委員貴敏：這個也沒有統計，哇！你太厲害了。我們今天在討論囤房稅以及討論房屋稅法人要不要納入，你這個主管部門居然連相關的數據都沒有統計，然後今天到立法院來討論，我佩服你。

蘇部長建榮：謝謝委員。

主席：請林委員楚茵發言。

林委員楚茵：（10時41分）部長好，我今天在整理我的質詢PPT的時候突然發現今天是3月29日，當然現在沒有放假，跟我年紀差不多的應該都知道329是青年節，我們在青年節討論房市或房價的部分也是希望透過今天的修法，讓青年能夠更容易取得他們自己的房子，我想這應該是我們今天修法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避免因為炒作而讓房價跟不上青年的所得收入，讓他們有機會能擁有一個自己的家。在這一陣子的討論當中，很多朋友常常會問我這個法到底要怎麼修？不是1.0才剛過嗎？現在公布的這個草案，他們看了報紙之後滿想問的是，如果回溯到2016年的話，我在2016年取得的房子，就像我剛剛講的，買房不容易，好不容易買到一個房子，要往前回溯的時候，我是不是被懲罰到了？我是在之前買的，然後你現在用這個法令來規範，所以大家就會用一個專有名詞，這是不是所謂的信賴保護原則？部長可不可以解說一下，讓民眾知道你要回溯到2016年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在之前購買的人，現在一個新的條例下來之後，我會不會被影響到？

主席：請財政部蘇部長說明。

蘇部長建榮：跟委員報告，房地合一1.0和2.0中間的差異就是稅率的差別還有期間的長短，然後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的房地都適用，所以它還是在房地合一稅的課徵範圍之內；第二，如果買了房子然後自己住，而且是打算長期住的，基本上都不會受到影響。

林委員楚茵：因為有影響的是在交易的時候……

蘇部長建榮：短期的、炒作性的才會受到影響。

林委員楚茵：就像部長所說的，我也幫部長找了現在財政部賦稅署有關交易的部分，在109年的第4季，我們發現真的像部長所說的，自然人的部分4年以上交易的占71%，也就是說，其實多數自然人好不容易買了一個房子，並不會立刻在短期內再賣掉，因為搬家非常累，只要你有自己搬過家就會知道，那真的很辛苦，對不對？所以好不容易買了一個房子如果要立刻轉手，除非是迫不得已的情況，你看一年內交易的不到10%，1年至2年交易的也不到6%，2年至3年交易的約6%，也就是說，其實多數人就會像部長所講的，都是持有4年以上的，但是問題就來了，在所謂的法人的部分，一年內的交易就高達54%，也就是一半以上、將近五成五。請問部長，我們這次的修法到底有沒有真的對症下藥？

蘇部長建榮：有，在房地合一1.0的時候，我們沒有把營利事業考慮進來，這次我們把營利事業放到房地合一2.0，如果是短期持有然後短期出售的話，原來不管他什麼時候出售，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都是20%。現在我們對於法人或營利事業的部分，短期持有、短期出售的話比照個人，在兩年內出售者課45%的稅率，超過兩年到五年之間出售者課35%的稅率，超過五年以上才課20%的稅率。基本上這次修法最主要的目的除了自然人短期的期間拉長外，另外將法人的部分也納入房地合一稅，以差別稅率課徵。從這個數據可以看出，有一部分是法人短期炒作呈現的問題，現在都沒有辦法納入房地合一稅課徵，所以會有這樣的情況，這次我們納入之後，發現有很多本來是個人，後來集資成立一個投資公司然後變成一個法人，短期炒作、買賣都適用20%的營利事業所得稅，這次我們將這個部分修正過來。

林委員楚茵：部長言下之意是希望將想投資炒作的投資客，透過法人做巧門炒房的這扇門關起來。

蘇部長建榮：是。

林委員楚茵：這部分的重點更要被突顯出來。我拿到的數字來自財政部賦稅署，房地合一稅1.0實施後，自然人和法人之間的交易成長比例是有一些不一樣，所以這個門關起來後是不是就可以杜絕炒作，包括紅單的問題，這些部分是否可以降低？在降低的過程中，部長預期達到什麼樣的效果？民眾想問的是這個稅率改變之後，可以讓房市真的比較不會被炒作嗎？

蘇部長建榮：改變之後是希望能夠壓抑潛在的投機性需求，讓它不要進入這個市場，如果它進入這個市場做投機性的炒作，就課以更高的稅率，這是兩個目的，抑制投機性的需求，不管是已經在市場上或未來想進入市場的都能夠有所抑制。

林委員楚茵：如果是長期持有而不是短期買賣的話，我們就是拉長為兩年到五年之間，五年以上就回到原本1.0版的稅率，10年以上更是跟之前一樣是15%，這都沒有問題。至於實施的日期，剛才有委員提到要趕快執行以避免炒作，但立刻執行會不會有公告、稅務機關調整、基層查稅人員等等行事不便的問題？

蘇部長建榮：在這部分，我們還有一些行政措施、相關的作業程序要進一步的研議，比如整個申報作業、營利事業也納入房地合一2.0時，相關的作業程序也都要進一步的修改。

林委員楚茵：作業程序需要多少時間？從公告到實施需要一些作業時間，這一修改不是只有查稅的部分，包括相關的稅務機關負責基層的查稅，甚至公司行號裡負責會計、稅務的人員也要進行調整，對賦稅署來講需要多少時間？

蘇部長建榮：除了作業程序準備的時間外，應該是兩個月的時間。另外，這次修法我們也將預售屋的部分納入，因為未來實價登錄2.0會將預售屋納入，為了配合實價登錄2.0將預售屋納入，所以在期程上還是由行政院訂定比較好。

林委員楚茵：請教林副司長，我不知道為什麼329這天會要鎖定建商所謂的329檔期，我們知道內政部有針對26個建案進行稽查，你剛才說不方便公布，但就稽查的部分來看會發現紅單還是最主要的問題，當最主要問題的紅單依舊存在，內政部依舊選擇不公布的時候，原因到底是什麼？一旦你們有一定的公布──不是針對個案而是針對必要的建商公布的時候，是不是會讓民眾覺得他們推出的案子都有炒作，購屋談價錢或買賣時要小心一點，為什麼你們不願意公布呢？

主席：請內政部地政司林副司長說明。

林副司長家正：有關於紅單的部分，現在如果有獲益的話是透過所得稅課徵的方式。為了抑止紅單炒作的部分在這次實價登錄2.0中也已經修法了，修法後的部分，建商在賣紅單時有不利於消費者的條款或有紅單轉售的情況，罰則可以處罰10萬元到100萬元，而且是按戶（棟）數處罰藉以抑制。

林委員楚茵：這樣可以追得到嗎？如果只是查到有這樣的情況但不公布，民眾會知道嗎？民眾還是不知道。

林副司長家正：這三波聯合稽查有關於紅單建案的名稱，我們都有提供給國稅局，他們現在也在做稅務稽核的部分。

林委員楚茵：所以兩邊是有合作的？

林副司長家正：有。

蘇部長建榮：內政部查到紅單後，我們會請代銷公司直接把客戶的相關資料提供給我們，我們再去查核他有沒有所得稅的問題。

林委員楚茵：好，謝謝。

主席：現在休息5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請鍾委員佳濱發言。

鍾委員佳濱：（10時57分）主席、在場的委員先進、列席的政府機關首長官員、會場工作夥伴、媒體記者女士先生。有請蘇部長。

主席：請財政部蘇部長說明。

蘇部長建榮：鍾委員好。

鍾委員佳濱：部長好。請問部長，國家課稅的目的是因為這是國民的義務或是為了懲罰國民？

蘇部長建榮：按稅法規定是國民的義務。

鍾委員佳濱：好，很好。所得稅法的修正可能因為不同的目的造成不同的效果，比如這次修正所得稅法，政府的稅收會增或減，而且所得稅法修正之後會改變國民創造所得的行為，你覺得會不會？

蘇部長建榮：兩個應該都會。

鍾委員佳濱：都會，這也是我們的目的，是不是？

蘇部長建榮：稅收不是主要的目的。

鍾委員佳濱：但這個是，我們要談的是這個。

蘇部長建榮：對。

鍾委員佳濱：所得的類型不同，課稅的方法就不同，如果這個所得是來自於努力成分較多者，如薪資所得、執行業務所得或營利所得，改變稅率其實不太會改變國民的行為，難道因為你把我所得級距調高，我就不去賺錢嗎？我還是要賺錢，只是說我賺了錢會想有沒有什麼列舉扣除額。如果是努力成分少的，如幸運中獎、贈與或投機行為，改變稅率的方式就會改變國民從事這個行為的樣態嗎？

蘇部長建榮：通常會，加重課稅就會。

鍾委員佳濱：對於投機行為，尤其是一種無須信賴保護的投機行為，我們透過稅率或稅級的改變就是這次財政部修法的目的，對不對？

蘇部長建榮：是。

鍾委員佳濱：提高房地合一稅的稅級就能夠遏止投機炒作的行為，這是財政部的目的吧？

蘇部長建榮：是。

鍾委員佳濱：我想這也是社會絕大多數人支持的原因，包括我個人，因為我也反對投機炒作，但我們要問的第一個問題是這樣有沒有效果？財政部說有效果。第二個問題是會不會傷及無辜？我們來看它的類型：第一級特重45%、第二級加重35%、第三級一般20%、第四級優惠15%、第五級自用10%，這五級在1.0版時特重是一年內再交易者，加重是超過一年未達兩年者，一般是超過兩年未達10年者，優惠是超過10年者，自用者在1.0版和2.0版都是設籍超過6年，這點並沒有改變。改變的是2.0版兩年之內者統統是特重，5年以內超過兩年者統統是加重，5年到10年者才改成一般，超過10年者沒有改變，很顯然的是財政部認為房屋炒作必須鎖定在5年內有交易的，這就是我們要打擊的對象，對不對？

蘇部長建榮：是。

鍾委員佳濱：財政部又說基於信賴保護原則要保障的對象有四種交易不受影響，其中最明顯維持最低20%是個人非自願因素，如果在2.0版發生時，適用的稅率超過20%，只要能證明非自願就可以維持1.0版的稅率。是不是這樣？

蘇部長建榮：不是維持1.0版的稅率，而是排除適用累進稅率，即排除適用比較高的稅率，就是20%的稅率。

鍾委員佳濱：對，排除適用比較高的稅率，如果原來是20%，後來變成35%，你們認為只要是非自願的還是維持原來20%的稅率。

蘇部長建榮：對。

鍾委員佳濱：設籍超過6年的自用者完全沒有改變，對不對？

蘇部長建榮：是。

鍾委員佳濱：財政部很清楚地說，雖然要遏止、打擊投機炒作，但不要誤傷無辜，對於這種非自願者要給予保護，對不對？

蘇部長建榮：是。

鍾委員佳濱：請問所謂的回溯，房地合一2.0版上路之後出售的房地要適用新制，有沒有溯及過去已經交易的案件？
蘇部長建榮：不會，已經交易課稅的案件，我們不會再補追。

鍾委員佳濱：稅級的改變會有信賴保護的問題，我們來看何謂稅級的改變，比如我上次說過的萬丹媽媽，她的孩子在2017年上大學，她打算在臺中買個房子等到孩子畢業後再賣掉。在1.0版時她因為持有超過4年未達5年，可以適用20%的稅級，但新制實施之後，她超過4年未達5年賣掉房子，她要適用35%的稅級，是不是這樣？

蘇部長建榮：是。

鍾委員佳濱：這就是我的問題，這些人跟那些非自願的行為一樣，但他們不是非自願的，他們是有計畫的，他們打算持有4年後賣掉，他們在1.0版適用一般的稅率20%，但稅級改變後他們被當做投機炒作的對象，要被課到加重稅級的35%，你覺得這樣對他們而言是不是有點冤枉？他們是自願而不是非自願的。

蘇部長建榮：她還是可以維持自住，5年後再賣。

鍾委員佳濱：她的孩子已經畢業了，你還叫她維持自住，她就是打算賣掉，搞不好孩子換個地方念書。

蘇部長建榮：她重購可以享有退稅的機制。

鍾委員佳濱：她有沒有辦法重購享有退稅是另外的個別差異，但她是不是我們要打擊的投機炒作對象？她是不是？這個個案算不算？我覺得這個個案應該不是我們投機炒作的打擊對象，家長因為孩子念大學幫孩子買個房子讓孩子住4年很常見。因為房子可以保值又可以增值，住了4年後賣掉，這樣可以省房租，是非常好的投資理財方式，很多家長都會這樣做，這樣計畫型的自住者顯然不是投機炒作。我們來看一下，本來1.0版是一年內、兩年內、兩年以上未達十年。改成新制後，2年到5年的這一批從一般稅級20%變成2年到5年的加重稅級35%，這個區段的自宅者從20%跑成35%，多了15%，真的會睡不著。她在1.0版期間購屋，設籍未滿6年，沒有人規定房子要住多久才叫自住，雖然設籍滿6年視同要永久自住，不列入投機炒作的打擊對象，但不能說一定要住滿6年才叫做自住，事實上住了3年、4年、5年並沒有要透過交易牟利，這也是自住。她在1.0版期間購屋而且有設籍但未滿6年，她並沒有要適用最低10%的稅率，她在購買的當下不曉得會有2.0版，也沒有意圖要適用第五級的自住稅率，她登記設籍純粹只是反映自住的事實，並不是為了要節省錢、節省稅金才去設籍，因為設籍沒有超過6年不適用自用稅率，沒有意義。她打算住個4年或5年，設籍只是表達自住的事實，她也不曉得今天會有2.0版，2.0版上路後，這些設籍2年到5年者適用的級距將由第三級的一般稅率變成第二級的加重稅率，財政部是不是可以考慮讓她比照非自願性者維持原來20%的稅率？可以嗎？

蘇部長建榮：這可能要再評估一下。

鍾委員佳濱：我已經講得這麼清楚了，這樣的人是計畫型的自住者，她沒有設籍到達六年，不適用自用稅率，她在1.0版期間就購屋，購屋的當下也知道要適用20%的稅率，她願意也設了籍，只是保持自住的事實，她是不是打擊投機炒作的對象？你覺得是不是？是或不是？

蘇部長建榮：我想她投機的成分比較少。

鍾委員佳濱：對嘛！你們今天要把她排除，比照非自願的狀況予以排除，其實這也很好認定，比如在1.0版期間今年3月30日以前已經設籍者，在2.0版實施後、未來交易時，2年到5年者是不是可以維持20%的稅率，就跟非自願交易的情況一樣？你再想想看，這樣的人有沒有很多？這樣的人有沒有違反打擊投機炒作的初衷？比照非自願性的優惠，不要說是優惠而是給與豁免，有沒有違背這次房地2.0版打擊投機炒作的目的？有沒有？

蘇部長建榮：如果有個案時我們再來討論。

鍾委員佳濱：不能等到個案，已經有很多個案了，非自願性也有很多個案了，你們不是會用特別的方式……

蘇部長建榮：因為我們……

鍾委員佳濱：你告訴我哪裡有問題？

蘇部長建榮：我們不希望因為另外一個規定而造成規避的管道。

鍾委員佳濱：她怎麼規避？你決定時她必須已經設籍，來得及嗎？她設籍來得及嗎？她不可能在2.0實施前設籍，有沒有因為知道你要這樣做故意去設籍的？你可以抓這個日期去判定她有沒有可能故意去設籍？事實上她不可能搭便車，這是非常具體而明確的，部長不能承諾嗎？

蘇部長建榮：我們評估一下。

鍾委員佳濱：你先告訴我，這樣的人有沒有可能搭便車？我舉的這種情況有沒有可能搭便車？過去的事情不可能改變，你設定一個生效日期、日出條款，他不可能改變過去，這樣不會有搭便車的效應。部長同不同意？

蘇部長建榮：我瞭解，但我們還是要再評估一下。

鍾委員佳濱：我希望對於類似這樣的情況，你們的功課和準備要充足，很多民眾都支持這次打擊投機炒作，但他們都怕自己成為無辜的被傷害者，我強調的是目前1.0版、2.0版最容易受到傷害的就是2年以上未達5年的這些人，他們從原本一般稅級的20%跳成35%，這些人如果有設籍，設籍的事實不可能用時光隧道去改變，給這些人比照非自願因素以適用原本20%的稅率，這應該不會違反我們的初衷，部長同不同意？

蘇部長建榮：我們再來評估看看。

鍾委員佳濱：真的講得很累，我尊重你，但我要表明，這些人特別需要我們關照，因為這些人也是這次新制爭取的對象，不要把這些本來會支持打擊投機炒作的自住型的屋主變成反對這次2.0版的反對者，好不好？

蘇部長建榮：是，謝謝委員。

主席：請余委員天發言。（不在場）余委員不在場。

請張委員其祿發言。

張委員其祿：（11時9分）謝謝主席，有請部長。

主席：請財政部蘇部長說明。

蘇部長建榮：張委員好。

張委員其祿：部長好。今天當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我們在談如何讓房地合一稅更前進一些。國泰金之前公布了國民經濟信心調查，有六成民眾認為還會漲；前兩天又出來一個永慶房屋的趨勢報告，甚至提到有55%的民眾認為第一波健全房市方案沒有讓房市降溫，我們應該這樣講，要是政府現在做的這些事繼續讓民眾無感的話，反而會對政府的威信造成很大的折損，所以我們必須真的把它做到位。

主席：請財政部蘇部長說明。

蘇部長建榮：是。

張委員其祿：當然本席同意做這些事情並不容易，我們還是非常肯定政府最近在談、在做的這些事情。我之前也論述過，我們要打炒房，整個房市要健全、居住正義，其實是需要很多的單位，簡報上所羅列的都需要，從實價登錄，甚至未來談不談實坪制，包括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到財政部要做的稅制改革，還有央行的信用管制等，其實這些全部都是，不管是垂直的、水平的，包括與地方之間，當然這並不全是財政部的工作，但是真的需要整體性，要加在一起才行。

針對這一次的房地合一稅2.0，我們還是去釐清幾個狀況，其實剛才有好幾個委員也在垂詢這件事情，就是這到底算不算是追溯？會不會違反信賴保護原則？我想部長今天已經回答很多次了，我們也不用再多談，這個當然不是，很明顯就不是，為什麼？其實之前在遺贈稅法第十五條修正的時候也發生過，部長，當時是不是也是這個情況？

蘇部長建榮：是。

張委員其祿：所以這個並不會真正發生所謂追溯的概念。如果以法律的觀念來看，我再幫你補充一點，所謂的構成要件事實已經全部終結，比如2016年我已經買了，而且這個過程中我並沒有買賣，其實就沒有這個事實，如果在2016年之前就取得房子，而且有買賣，比如他適用1.0……
蘇部長建榮：對，已經課了我們就不會再徵收。

張委員其祿：對，他已經完成了，這個叫做構成要件事實全部終結，我們不會再去追這種已經課過稅的，沒有這件事嘛！所以我們先在法律上把它搞清楚。對於2016年以後取得，而且在修法之後還沒有移轉的房地產，就是代表還沒有完成全部事實要件，現在發生了才會再課這個稅，構成要件才會出來，所以在法律上已經講得很清楚，這並不是真正的追溯，也沒有違反信賴保護原則。

蘇部長建榮：所得稅基本上是所得發生時才課稅，所以在2.0生效以後，你的交易就是所得發生時，如果你的房子是在5年內取得，因為你是在生效之後交易，發生所得就用新的稅率來課徵，這個不是真正的溯及。

張委員其祿：所以這不是真正的追溯，就算我們用法律來就法論法也是站得住道理，這一點必須講清楚。當然，我們對於日期的訂定也是很關切，它的影響和效用為何？其實剛才鍾佳濱委員談的也是一個狀況，反而這些才是我們要多加考量的地方，因為這種追溯不叫做追溯啦！比如說他在1.0時代買了，那他現在碰到這個問題，我覺得這個影響真的確實需要去談一下。

蘇部長建榮：是。

張委員其祿：你們現在可能要分階段的把這個成果向社會大眾說明。

其實這次修法的目的，我們還是回到源頭，它真的就是為了短期的，我覺得很多數據就不用再說了，或者等一下我們也會談。這些法人常常都是在短期之間，一年之內拿出來交易的就占了55%，明顯是在炒作，所以針對的就是他們，本來就應該要這樣做。至於適用的日期，當然好多位委員也在垂詢，我也和你們溝通過，我知道你們的概念是有逃命潮也不錯啦！既然他知道有這件事，他要逃命就會把量放出來，當然這也是一個想法，我承認這是一個想法，但是不是真的要這樣做，還是說會不會有這個逃命潮，這反而是部裡面可能要想一下的。

蘇部長建榮：關於這個部分，因為草案裡面就是由行政院定之，我們會跨部會來討論，在適當的時機生效。

張委員其祿：而且我必須這樣講，在實務上他能不能逃得掉也是問題，除非他降價，我覺得你們可以去想這個論述啦！

蘇部長建榮：如果他真的不是投機客，基本上不會受到任何影響。

張委員其祿：真的、真的。其實說白一點，就算他丟到市場上，現在房價那麼高，他逃得成逃不成也是大問題，而且我覺得他丟了也不是壞事，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就是量增嘛！

蘇部長建榮：是，房價會往下。

張委員其祿：對，就是量增價跌嘛！所以這些事情我們還是要想一下。

我們非常支持針對於法人的部分，另外一個就是預售屋，我們認為應該放進來，這是沒有錯的，為什麼？因為預售屋如果沒有放進來，我們到下午真的要修法的時候，它要是合在一起算的話，其實這是不公允的。因為很多預售屋也蓋了滿長的時間，所以我們真的是支持你要用兩次的時間來算，就是預售算一次，成屋之後再算一次，這樣是滿合理的。

蘇部長建榮：這兩個事件是互相排斥的，如果預售屋賣掉就沒有成屋的問題。

張委員其祿：沒有錯。

蘇部長建榮：預售屋不賣的話，才會有成屋持有年限的問題，所以這兩個是互斥的，有人說最長是到8年、7年，這個不對。

張委員其祿：當然不是這樣，因為他在預售中賣了，就那一次……

蘇部長建榮：就沒有後面成屋的問題。

張委員其祿：對，就不會有後面了嘛！所以我們覺得這是正確的，預售到交屋有2次起算的概念是正確的，我們應該往下繼續做。

另外，同樣的事情，剛才談到的法人，直白說啦！從數據來看，之前炒房的問題很多都是出在法人，不管是在短期內快速的交易買賣，甚至是用股份出資的方式進行這種規避的交易，或者是用土地漲價總額去減除。他們規避的方式有很多，所以真正應該要遏阻的歪風是在這個地方。

蘇部長建榮：是，這個也是我們在房地合一1.0所發現的漏洞，因為漏洞有很多，所以我們這次在2.0就把它補回來，在法人的部分。

張委員其祿：本席希望在下午修法的時候能夠按照這樣的精神。

最後我要提一點，還是回到老問題，我們今天做了就是前進了一步，但是我必須要說明，這一步還是沒有完全到位，為什麼？我們光講現實的環境，現在的利率真的很低，雖然我們可能逼著他好像短期內沒辦法交易，可是會不會有一個情況？請部長想一下。反正真的交易不出來，就繼續囤著，因為持有稅很低啊！現在持有一間3,000萬元的房子，甚至比持有一台進口轎車的牌照稅、燃料費還低，所以他乾脆就繼續囤著。這是可能會發生的現象，既然不好賣了，賣不出去就放著，以後墊高價錢再賣或怎麼樣，這不是不可能發生，所以這個問題還是要再次的思考。

接下來要談的一樣還是老問題，就是囤房稅的部分，其實與部長也溝通過很多次，現在在技術上有很多的限制，可是如果不往這個方向的話，今天光打短期的炒房是沒錯，這個我們肯定，但是長期呢？他會不會覺得放著、養著就好？請部長回應一下。

蘇部長建榮：謝謝委員。我想居住正義是大家共同的目標，那怎麼去做，在財政部來講有政策先後次序。剛才委員提到房地合一稅2.0會不會造成囤房的問題，因為央行已經有選擇性信用管制措施，對於所謂的多戶會縮減貸款成數，所以這是一個配合性的措施。

至於房屋稅的部分，我在上禮拜的公聽會說得很清楚，大家的目標一樣，但是要共通的……

張委員其祿：好，最後一句話，其實包括稅基的部分都是財政部的權責，還是希望你們精進，研擬出一個可行的囤房稅，好不好？如果覺得我們提的版本不太可行或太複雜，那你們就去對應你們可行的，包括稅基的改革要持續精進，好不好？

蘇部長建榮：謝謝委員。

張委員其祿：謝謝。

主席：請高委員嘉瑜發言。

高委員嘉瑜：（11時20分）部長好，這次的房地合一稅原則上大家都有共識，也都非常支持，但是在例外的部分，包括非自願因素的交易，財政部提到其中有離職或者是其他的因素，可以先讓我們知道財政部認定的非自願因素有哪些狀況嗎？

主席：請財政部蘇部長說明。

蘇部長建榮：大概有幾個，我請署長向委員報告，比如非自願性的離職或是房屋被法院強制執行，類似這些。

高委員嘉瑜：因為認定的機關也是財政部，那這個部分會不會成為修法的漏洞？他只要出具非自願離職的證明書就可以規避房地合一稅，會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蘇部長建榮：在房地合一1.0的時候就已經授權由財政部公告，以目前實施1.0的經驗來看，基本上是沒有多大的問題。我向委員報告，第一個是調職或非自願性離職。第二個，因土地遭他人越界建築而必須出售。第三個，無力清償債務遭強制執行。第四個，須出售房地負擔醫藥費，比如可能有家人生病，沒有辦法負擔醫藥費，短期內必須出售房地。第五個，躲避家暴保護令相對人。

高委員嘉瑜：所以這些都是過去曾經發生的例子，你們所同意的。

蘇部長建榮：對。還有其他共有人未經同意而交易房地，比如說有一個共有的房子，那其他共有人沒有經過你的同意就把房子賣掉，像這種情況，基本上我們都會排除在外。

高委員嘉瑜：好。因為1.0有一些漏洞，可能在這個部分有一些非自願因素，所以會有例外，那到了2.0本來要把漏洞補起來，但是這個非自願因素如果放得太寬的話，我們擔心它會成為另外一個缺口，所以這個部分也請財政部注意。

蘇部長建榮：是，謝謝委員。

高委員嘉瑜：就是這個標準不能放得太寬啦！

蘇部長建榮：對。

高委員嘉瑜：另外，我們發現法人囤房的狀況非常明確，所以這次要把它堵起來，根據資料顯示，擁有4房以上的法人占的比例高達11.96%，比自然人的1.46%多出了將近10倍，法人持有一年內出售的比例也高達54.51%，很明顯這些法人持有多戶的目的，主要就是為了規避房地合一稅和炒房嘛！針對法人持有多戶的狀況，財政部要怎麼處理？我們認為目前除了抑制炒房的現況之外，對於囤房的狀況，其實以法人居多，未來是不是應該要針對法人囤房炒作的狀況有一些特別的處理？

蘇部長建榮：這次的房地合一稅有把營利事業納入差別稅率，營利事業短期買賣會排除建商，就是短期買賣的……

高委員嘉瑜：我們是針對囤房稅的部分，你說自然人是因為繼承或等等的因素，但是法人囤房的目的就是為了炒作房子嘛！他們的囤房比率有4房以上的占了11%，短期出售比例也最高，所以我覺得囤房稅可以先針對法人這個部分來做一些處理，讓房市能夠回歸自然。針對法人囤房的亂象，財政部是不是應該要做一些修法或是處理？

蘇部長建榮：關於法人持有房屋這個部分，未來我們在房屋稅的改革上面也會納入檢討。

高委員嘉瑜：好。就法人這個部分，這些公司成立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炒房，我們應該要針對這個部分來處理，其實是會適度地去幫助房價。

再來，實施房地合一稅1.0之後，數據顯示房價持續地攀高，這部分也和您討論過，而且以六都房地合一稅的交易稅金來講，從2017年開始實施房地合一稅，到2020年，全國房地合一稅的收入從11.9億元暴增到119億元，暴增了10倍，原因在哪裡？

蘇部長建榮：因為1.0是2年內用比較高的稅率，那經過2年以後，很多交易已經都進到房地合一的範圍裡面，所以只要是2年過後的短期交易，基本上都是進到房地合一稅1.0的情況，所以稅收自然就會增加，件數相對增加。

高委員嘉瑜：也就是說過了閉鎖期之後，大家紛紛開始出售，因為過了閉鎖期之後獲利增加，所以出售的量數和金額就明顯的暴增，這也凸顯了房地合一稅不管是1.0或2.0，對這些投資人來講，短期炒作只是時間拉長一點而已，只要過了閉鎖期，投資效益浮現之後，這個交易量還是持續地增加，金額還是持續地上漲，其實無助於遏止高房價的現象，也無助於遏止現在炒作的現象，因為畢竟房價趨勢就是上漲的。在這種情況之下，現在的房地合一稅只能抑制短期的現象，這就是我們一直在討論的，而且在公聽會上，學者也就囤房稅是否有助於遏止高房價的議題，認為財政部應該來做一些考量，那財政部怎麼來看這個現象？

蘇部長建榮：短期炒作基本上我們是首要的目標啦！要打擊短期炒作，所以我們把法人的部分納進來，同時也把短期的時間延長，本來是只有2年，延長變成5年內，讓這個期間拉長，這樣子的話，基本上……

高委員嘉瑜：但是數據就是告訴你，只要過了5年，過了這個閉鎖期就會開始有大量的交易，從2017年1.0實施，到2020年暴增了10倍，這代表房價的高漲，也代表交易量的浮現，其實也顯示光是房地合一稅的收入，對這些投資者來講，絕對是利大於弊啊！對他們來講，房地合一稅根本不痛不癢啊！

蘇部長建榮：不過因為我們把時間拉長了，所以他相對的成本就會增加。

高委員嘉瑜：只能相對成本增加，但是這些成本相較於投資報酬率來看，其實現在的問題就是資金浪潮嘛！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超額儲蓄的金額已經超標了，在這種情況之下，這些錢就會湧入房市，那湧入房市之後，就會導致房價高漲，所以目前所做的事情沒有辦法去遏制嘛！超額儲蓄的變化到現在已經達到歷史新高，3.17兆元全部都湧入房市，卻沒有其他公共建設可以去投入……

蘇部長建榮：也未必啦！因為超額儲蓄不一定全部都進到房市，也有到股票。

高委員嘉瑜：對啦！但是你要適度的引導，當投資房市的報酬比投資其他來得高的時候，房價自然還是節節攀升嘛！部長，您在當學者的時候，在2012年曾經針對稅基的部分提出很多的建言，您當時認為我們的稅基過低，也提出如果稅基不調整的話，調高稅率也沒用，那您現在當了部長之後，稅基如何調整呢？

蘇部長建榮：我們內部已經開始在研議未來怎麼去規範地方政府稅基調整的問題，這個也是我一直在講的，稅率和稅基必須同時考量，所以未來在房屋稅的改革裡面，我們會審慎地來規劃。

高委員嘉瑜：因為部長每次說要改革的事情，後來都無疾而終……

蘇部長建榮：不會啊！

高委員嘉瑜：不管是財產持有稅或是囤房稅，您都說過要改革，後來都無疾而終啦！關於稅基的改革，我們已經談一、兩年了，從您當學者的時候所提出的資料來看，當時您也提出要做稅基的改革，包括公告現值的評定委員都是地方的民意代表，或者是它的組成都不具有專業的背景，所以這樣的稅基改革與市價是明顯悖離的。針對這個部分，從你當財政部長到現在也沒有一些明顯的作為，財政部到底有什麼手段可以來處理？

蘇部長建榮：就我的瞭解，不動產評價委員會現在很多都是專業性的委員，已經有比較多專業性的委員。

高委員嘉瑜：這個部分我們有提出修法，因為現在不動產評價委員會很多都是地方民意代表和地方人士，其實這背後就是您所說的，受制於組成份子的複雜性與政治性，欠缺客觀與科學性的依據，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引入專業的鑑價人員，這樣才會具有公平性和公正性，財政部應該會支持。

蘇部長建榮：這個部分我們會來檢討。

高委員嘉瑜：對，希望能夠檢討，包括稅基和不動產的公告現值、評價等等，這些都應該要整體的考量。針對稅基的部分，財政部一再強調地方政府不改也沒辦法，但是你們又拿不出辦法來，你們從去年就已經跟地方政府在討論了。

蘇部長建榮：我們會找地方政府來討論這件事情。

高委員嘉瑜：去年也是這樣講的啊！去年10月、11月就說要找地方政府討論，到今年已經3月你還在找地方政府討論！討論了幾次？開了幾次會？討論出了什麼？

蘇部長建榮：我們討論的內容不一樣。

高委員嘉瑜：那你們還要討論多久？

蘇部長建榮：針對不動產評議委員會，我們會再和地方政府來討論，因為地方政府在落實上面還是有一些問題，我們希望它在執行面比較有可行性的時候……

高委員嘉瑜：稅基評定的部分呢？你們和地方政府討論，從去年到現在。

蘇部長建榮：不會啦！因為它是每3年評定一次，每一個地方政府重新評定的時間都不太一樣，未來我們也考量……

高委員嘉瑜：現在稅基評定還有下降的，除了之前講的臺中，還有哪些縣市政府？

蘇部長建榮：像彰化是二十、三十年都沒有動，那臺北市對稅基也有調降的情況。

高委員嘉瑜：對啊！如果是這樣子的狀況，代表這個稅基倒退啊！不增反減，這個情況其實是惡化的，如果中央沒有拿出具體的配套，這個部分根本沒有辦法落實嘛！才會導致持有稅偏低，大家才有炒作的空間，你光是修一個炒作的房地合一稅無濟於事啊！你根本的改革都沒有做到啊！

蘇部長建榮：謝謝委員。

高委員嘉瑜：這個部分財政部要怎麼做？

蘇部長建榮：我們會努力來做。

高委員嘉瑜：要怎麼做啊？你如果不做囤房稅，這個稅基的改革也要優先來做啊！

蘇部長建榮：是。

高委員嘉瑜：你什麼時候要做？

蘇部長建榮：我們目前已經在找地方政府談這個問題。

高委員嘉瑜：地方政府就是不甩你啊！你找它談有什麼用？

蘇部長建榮：不會啦！

主席：請部長書面答復高委員。

高委員嘉瑜：好，謝謝主席，謝謝部長。

蘇部長建榮：謝謝委員。

主席：請陳委員椒華發言。

陳委員椒華：（11時33分）部長好，最近密集地在討論房地合一稅，今天我們也要來討論所得稅相關的修正，再加上大家希望囤房稅趕快提出修正，如果現階段只有提出房地合一2.0，你覺得可以有效的打炒房嗎？你認為這樣就足夠了嗎？

主席：請財政部蘇部長說明。

蘇部長建榮：基本上房地合一稅是針對短期的炒作來課徵重稅。

陳委員椒華：針對短期的炒作，你認為這樣足夠，是嗎？

蘇部長建榮：基本上要配合央行的選擇性信用管制，減少他的貸款成數，這個是很多政策一起來配合，還有內政部未來7月份開始實施的實價登錄2.0。

陳委員椒華：假如我們實施囤房稅是要去除租金上升的問題，是不是可以將租金支出研議列為特別扣除額？因為現在納稅義務人在申報綜所稅的時候是有列舉這個部分，但是依賦稅署相關資料，每年將租金支出列入扣除額之個案數不高，108年只有2.7萬戶，如果將租金支出申報列入扣除額之個案數相對於整體租屋市場之規模顯得少的時候，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研議改列為特別扣除額？

蘇部長建榮：因為這涉及到所得稅稅基的增減，我們會審慎來思考。

陳委員椒華：因為這個部分應該是可以去除之前不實施囤房稅可能的問題。

另外，之前本席也提過，時代力量提出的版本是以獲利級距來實施量能課稅，價錢賣得高的課的稅就比較重。部長，你認為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納入考慮來修正？

蘇部長建榮：我們今天主要還是以院版來做主軸，那委員所建議的，按照交易獲得的利益高低適用不同的稅率，這個相對的會讓稅制比較複雜。在短期交易的部分，一般來講，我們都是用這個……

陳委員椒華：本席是希望部長能夠考慮啦！如果這樣實施對於有效降低房價是有幫助的，也請部長能夠審慎評估，把它納入。

蘇部長建榮：謝謝委員的建議。

陳委員椒華：現在有很多豪宅，豪宅是不是真的有課到稅？以現在的房地合一稅來看，是不是可以涵蓋所有類型的不動產買賣？如果透過境外公司來持有不動產，或者是境外公司持有本國公司，現在要進行移轉，簡單來說，譬如A公司是海外公司，它持有100%的B公司股權，而B公司有一棟高價的不動產，那C公司買下海外的A公司，C本身也是海外公司，這樣子的買賣是不是就不會課到這個稅了？即使是院版的所得稅法第四條之四修正條文，也沒有辦法去課到這樣的情形。

蘇部長建榮：因為A公司是100%持股，這個100%基本上在新的房地合一2.0裡面，我們就會納入課稅的範圍。

陳委員椒華：但是它是海外公司。

蘇部長建榮：一樣。

陳委員椒華：海外公司現在很多是持有豪宅，那這樣查得到嗎？如果是海外公司，你有辦法查得到這樣子的交易方式嗎？

蘇部長建榮：因為它要移轉登記。雖然是股權交換，但是它的財產還是要移轉登記，在移轉登記過程中，我們就會透過內政部……

陳委員椒華：但是它是在境外的移轉登記，並沒有在境內。

蘇部長建榮：沒有，因為它的不動產是在我們境內，所以不動產的移轉登記會在境內發生，我們就可以按照它不動產移轉登記的情況來納入房地合一稅。

陳委員椒華：所以部長認為這樣子的修正是可以查得到、課得到這樣的稅？

蘇部長建榮：對，因為它是100%持股，海外公司100%持股。

陳委員椒華：好，本席希望我們的房地合一2.0能夠真正的去課到該課的稅。

蘇部長建榮：對，因為這次我們把法人都納進來了，境外法人也用比較高的稅率了。

陳委員椒華：好，謝謝。

蘇部長建榮：謝謝委員。

主席：請羅委員明才發言。

羅委員明才：（11時39分）主席、各位出席列席官員，大家好。部長，你好。房地合一稅大概在106年就提出了第一版，也實施了好幾年，在同樣一個時間，內政部這邊也在講居住正義這些議題。我想請教一下部長，有關房子的政策和房價的漲跌，主管機關究竟是誰？

主席：請財政部蘇部長說明。

蘇部長建榮：住宅政策基本上是內政部，至於房價的漲跌，大概跟內政部還有相關部會的政策都有關係，就財政部來講，基本上就是所得稅這部分。

羅委員明才：所以主辦的話，政策方向是由誰負責？

蘇部長建榮：整個住宅政策，包括維持房地產市場的交易秩序，基本上都是內政部在負責。在政策上面，比如這一次的房地合一稅，主要是對短期炒作進行政策上的調控，包含央行及金管會，都有相關的政策。

羅委員明才：現在針對短期炒作的部分就是要雷厲風行，要抓就對了？

蘇部長建榮：也不是雷厲風行，我們希望能夠減少投機性的炒作。

羅委員明才：所以現在財政部的立場就是要對短期炒作的部分大開殺戒。

蘇部長建榮：課以重稅。

羅委員明才：好，課以重稅。請問部長，對於中期的炒作、長期的炒作，你們……

蘇部長建榮：長期的不會受影響。

羅委員明才：那中期的呢？

蘇部長建榮：比如說他持有5年以上，基本上就是和1.0一樣。

羅委員明才：10年以上的稅率更低嘛？

蘇部長建榮：10年以上是15%。

羅委員明才：對啊！更低嘛！

蘇部長建榮：對。

羅委員明才：5年到9年這個部分是算中期嘛？稅率比較低一點。

蘇部長建榮：那個是20%，現制也是20%。

羅委員明才：那個部分不碰就對了？

蘇部長建榮：不會受影響。

羅委員明才：財政部這個做法是要打擊短期的投資，中期和長期投資就不打了？

蘇部長建榮：不會，還有自住的也不會。

羅委員明才：這樣聽起來，這個居住正義的對策可以說是沒有什麼主軸和方向，因為真正要落實居住正義的是內政部，它應該要像新加坡那樣的方式，市場有自由經濟，真正要解決的是年輕人買不起房子的問題嘛！怎麼會變成社會上一有輿論壓力的時候，相關部會才動起來？這是錯誤的啊！你們從6年前就應該要好好來思考年輕人需要幫忙的是什麼，應該要以新加坡為範例，多多來提供組屋，要買要賣都可以，創造出來的房子就是堅固耐用、整齊清潔、美觀大方、治安好、交通方便，你應該是大量推出這種組屋的概念嘛！怎麼變成很多事情好像做都做一半？像囤房稅現在要不要推？稅的部分是財政部，囤房稅現在要不要推？

蘇部長建榮：委員，我在上禮拜的公聽會裡面就提到了，實現居住正義是大家共同的理想，但是居住正義有房屋供給需求的問題。在稅的部分，我們除了用房地合一稅來抑制短期的炒作以外，另外就是房屋稅的改革，我們會審慎來研議。

羅委員明才：不是，囤房稅現在推不推？

蘇部長建榮：房屋稅就是……

羅委員明才：囤房稅。

蘇部長建榮：房屋稅的改革就是在這部分。

羅委員明才：哪一部分？

蘇部長建榮：我們會審慎的來研議。

羅委員明才：什麼時候會推出？

蘇部長建榮：中央會再和地方政府來……

羅委員明才：部長，現在推出的房地合一2.0版，你覺得能不能有效遏止房價的飆漲？

蘇部長建榮：我們對於短期炒作的抑制，再加上中央銀行的選擇性信用管制，降低貸款成數，我想應該會有一些成效啦！還有未來實施的實價登錄2.0，這些都是……

羅委員明才：部長，你的短期有效是指什麼？現在329不是要大推案嗎？你的短期是打329這一波，那請問半年以後有沒有效？一年以後有沒有效？

蘇部長建榮：不是打329這一波，我們是整體房市的政策。

羅委員明才：房市的什麼？

蘇部長建榮：政策。

羅委員明才：好，房市的政策這樣打下去的話，大概會影響多少買盤？成交量會影響多少？

蘇部長建榮：我們實施房地合一1.0的時候，交易量是下降，第一年下降百分之三十幾。

羅委員明才：大概百分之三十幾，所以部長覺得這一次房地合一2.0版本推出以後，會有效打壓大概30%的購買力，是不是這樣？

蘇部長建榮：我們這一次把短期交易的期間拉長，我想跟1.0實施的情況差不多啦！它的效果至少……

羅委員明才：不是，往前做，很多人都在看，然後正面期待，可是大家更期待的是落實居住正義，你用這個方法來做，連你都沒有信心說可以有效遏止房價飆漲啊！

蘇部長建榮：沒有，我剛才就講了，在1.0的時候，這個交易量降了……

羅委員明才：30%嘛！

蘇部長建榮：對。

羅委員明才：好，現在329這個檔期推出來，大家就拭目以待，你說買盤再縮30%，可是房屋的需求問題，重點不是在這裡嘛！如果未來臺灣成為亞太的營運中心，臺灣的經濟更自由化，取代香港的地位，那臺灣的房地產還是要飆漲啊！所以重點不是這個問題，而是供需的問題，加上投資沒有標的嘛！部長，你知道現在外面的游資有多少嗎？

蘇部長建榮：好幾兆元。

羅委員明才：有好幾兆元，超過十幾兆元。

蘇部長建榮：沒有，超額儲蓄大概三點多兆元。

羅委員明才：現在臺灣民眾的錢沒有地方去嘛！不是去房市就是股市，所以政府開始打壓房市，錢就流到股市，其實很多學者看到這個都覺得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沒有針對重點啊！到最後游資進來，大量外資進來，所有華僑的資金再進來，資金還是沒地方去，所以本席一直在主張，你提出來的方案讓年輕人失望啊！你要做的應該是給年輕人100萬戶居住正義的青年宅，在捷運旁邊……

蘇部長建榮：這是社會住宅的部分。

羅委員明才：社會住宅也好，反正就是買得起、住得起、租得起，有良好的環境，這個是現在必須做的。我們回到今天的主題，這個案看起來勢必會通過，可是通過以後呢？年輕人不禁在問，請問蘇部長，通過以後，明年我們買得起房子嗎？我還是買不起啊！你們買得起嗎？還是沒有真正落實居住正義啊！

蘇部長建榮：不會啦！委員……

羅委員明才：所以外界都在說這樣的方法只是做三分之一，做四分之一，問題還是沒解決啊！

蘇部長建榮：委員，我們打擊短期炒作就是讓房價不會因為短期炒作更加地上揚，讓房地產市場更穩健地發展。

羅委員明才：部長，我請教一下，以空軍總部來說好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在那邊有一大片的地，請問旁邊的房價1坪大概多少錢？

蘇部長建榮：空軍總部現在是文化部和經濟部在……

羅委員明才：在帝寶附近。

蘇部長建榮：可能要一百多萬元。

羅委員明才：多少？

蘇部長建榮：一百多萬元。

羅委員明才：部長，你吃米不知道米價，怎麼可能只有一百多萬元？

蘇部長建榮：1坪。

羅委員明才：臺北市在101旁邊都有人喊到1坪800萬元，你說一百多萬元，那是不是大家來跟你登記，你負責讓大家可以買得到？

蘇部長建榮：那個是土地吧？

羅委員明才：沒有，我是說房價，你們幕僚人員要給部長一些充分的資訊。今天房地合一2.0的版本會通過，但是通過之後，部長，我跟你打賭，明年年輕人還是買不起臺北市的房子啊！我說的對不對？所以我們做很多的事情，我一直在想……

蘇部長建榮：房價是由很多因素決定的。

羅委員明才：從幾年前就開始討論，有很充分的時間，我們真的要找到一個好的方式，不要每次都是擠牙膏，壓力太大的時候就擠一點、擠一點，我覺得有點可惜啦！我倒是建議部長，我們可以加開會議，開晚一點都無所謂，開一個與房地相關、年輕人未來居住正義社會宅的國是會議，連續開個7天7夜，把真正的方法、好的方法提出來，這樣才能解決嘛！不然的話，再過N年，再過3年，再過2年，在同樣一個地方又要提出房地合一，又要開始講打房的事情，等過了3年、5年，情況會怎麼樣？年輕人還是買不起房子，居住正義落實了嗎？沒有！部長，我跟你打賭，還是沒有！因為每次在這邊都是討論這個問題啊！結果還是無解啊！

蘇部長建榮：謝謝委員。

主席：請陳委員明文發言。

陳委員明文：（11時51分）部長，為了要抑制短期的炒房，行政院現在通過了房地合一稅的所得稅法修正案，今天已經送到立法院來審查，大家討論的重點最主要還是2年賣房過去要課稅45%，現在是延長到5年內，沒有錯嘛？

主席：請財政部蘇部長說明。

蘇部長建榮：1年內45%，2年內35%，現在改成2年內45%，3年至5年是35%。

陳委員明文：3年至5年、未逾5年是35%。還有一個就是追溯條款，沒錯吧？

蘇部長建榮：這個也不是真正的追溯，從105年1月1日以後，房地合一1.0實施以後取得的房子，在新的法規生效後交易的，就適用新的法規。

陳委員明文：部長，其實我對這一條是比較有意見，當然這個是見仁見智，有人主張應該要追溯，有人認為不應該，那我是站在違背信賴保護原則的立場。譬如2019年3月30日買房子的人，怎麼可以預見到我們在2021年3月29日說要改變稅率？事實上這是很難讓民眾去接受的，突然就要提高到45%，這個會嚴重影響到民眾原來的財務規劃，而且是政府對人民財產的侵害，所以這一點我是沒有辦法接受。我希望部長也要很清楚，應該要瞭解立法精神之所在，這一點我要特別提出來。

因為我們是在抑制短期炒房，所以打炒不打價啦！我們要打炒房，但是不能夠去打房價，因為本來就有城鄉差距，像臺北這種房價怎麼打？臺灣所有重大的經濟建設、重大的公共建設，所有政府的經費不是都投注在臺北嗎？興建一條捷運要花掉幾千億元，臺北的土地不漲才奇怪啊！不然你把這些重大的建設搬到嘉義來，如果嘉義的土地不漲，我就隨便你。南北的差距這麼嚴重，剛才說臺北的信義計畫區1坪要八百、九百萬元，要上千萬元，我嘉義呢？1坪才多少錢？這就是很清楚的一個重點嘛！政府的重大經濟建設投入在什麼地方，那個地方的土地自然會漲，我講的這個還是交通系統便捷的建設。光是在臺北隨便興建一條捷運，沿線的土地不漲才奇怪，對不對？今天我是這樣想，財政部長的角色定位很清楚，你是在稅則方面要去抑制房價上漲，這個是要打炒，不是在打價啦！你不是在打擊房價，這樣不對。

蘇部長建榮：我主要是抑制投機性的需求。

陳委員明文：我告訴你，現在在講這個，大家要針對問題來處理，像台積電現在在臺南要興建2奈米廠，你看鄰近鄉鎮的土地漲成什麼樣子？這是一個期待、一個居住的需求嘛！有這個需求，自然房地產就會上漲，對不對？這個和炒作有關係嗎？我問你，這個和炒作有關係嗎？

蘇部長建榮：如果他去買南科附近的房子來自住，他長期居住的話，基本上不會受到房地合一稅2.0的影響。

陳委員明文：不是，我的意思是說，台積電要在臺南設廠，在南科設廠，鄰近的所有房地產都在上漲，這是炒作的行為嗎？這不是炒作行為，這是助燃耶！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蘇部長建榮：我知道，要看情況。

陳委員明文：我是在告訴你，炒作有炒作的行為，地方的建設發展會有它助燃的現象產生，不然你告訴我，像永康這個例子都是在炒作嗎？是因為大家都在買紅單才漲價嗎？也不是耶！這是大家的期待耶！有一天我嘉義變成農工大縣，我的土地在上漲的時候，這是炒作的嗎？這是地方在發展耶！問題是你們現在一個法律通過以後，在南北是有差異的喔！我只是在告訴你，我站在嘉義縣的立場上，我要讓你清楚地瞭解，很多的立法不能夠一體適用，這會打到我嘉義，會打到我們南部人哦！你是在打臺北炒房，結果影響到南部的房價，這是不公平的啦！我希望你們不要每一件事情都是從臺北看天下，好不好？南部地區長期以來，從過去國民黨執政就是重北輕南，南部都被輕視，如果有一天民進黨政府突然開始重視嘉義的建設，嘉義的房地產上漲，你卻跟我說這叫做炒房，這樣對嗎？我希望你們真的要注意一下。

蘇部長建榮：基本上我們的用意不是在這裡。

陳委員明文：我只是站在南北城鄉差距的角度來提醒部長，而且我也不認為這個追溯條款是合理的，我希望你們好好去思考一下，好不好？

蘇部長建榮：是，謝謝委員。

陳委員明文：從南部的角度，不要常常用臺北看天下的方式來處理，好不好？

蘇部長建榮：好。

陳委員明文：謝謝。

蘇部長建榮：謝謝委員。

主席：請邱委員顯智發言。

邱委員顯智：（11時59分）部長早。部長，有關去年公股行庫訂定KPI來處理紓困貸款，以及強迫行員三倍券綁定台灣Pay的部分，當時部長的態度是，這個沒有懲處、不會強迫，只有鼓勵。現在的態度應該也是這樣子嘛？

主席：請財政部蘇部長說明。

蘇部長建榮：現在也是這樣。

邱委員顯智：對，因為這涉及到，如果你有懲罰或者是勉強的話，可能本來應該得到貸款的人接受不到政府的良法美意，不應該得到的卻反而得到，所以不應該有懲罰性的KPI，現在部長的態度也是這樣嘛？

蘇部長建榮：我之前跟委員報告過，都是一樣的態度，我們是鼓勵。基本上金管會對於紓困的部分，比如去年的紓困金管會有一些評比。

邱委員顯智：我現在就是要問你青創貸款的部分，八大行庫到底有沒有下KPI，部長知道嗎？

蘇部長建榮：我們財政部沒有下KPI。

邱委員顯智：但兆豐在這邊是寫「青創貸款屬政策性貸款……達標情形績優及未達年度目標之營業單位將進行管理考評加、扣分」，所以他們又再附帶懲處規定。基本上，好像跟去年是一樣的狀況。再來是「四、……(一)同一客戶因資金需求，向本行及其他銀行申請青創貸款。」，一件事情除了跟兆豐也可以跟其他的銀行申請，那也就算了，接下來是「(二)同一客戶先後以事業體及負責人名義申請青創貸款。」，一魚兩吃，可以用事業體申請、也可以用負責人申請，這樣各算一件，達到目標戶數如簡報所示。

蘇部長建榮：我們是青年安心成家專案的房屋貸款部分，青年創業貸款不是財政部推的，這個應該是經濟部……

邱委員顯智：當然這有一些政策性的目的，現在就是八大行庫還在下這個啊！兆豐……

蘇部長建榮：沒有，跟委員報告，財政部沒有對這個下任何的KPI。

邱委員顯智：那部長可不可以去瞭解一下？這就是兆豐銀行嘛！

蘇部長建榮：各行庫如果有訂定一個指標，我們就尊重各行庫的規範。

邱委員顯智：不是，基本上八大行庫去做這個事情，就財政部的態度，你已經說不要再做這種懲處的KPI嘛！那怎麼又說尊重他們？到底你的……

蘇部長建榮：今天如果他們是因為沒有達標，所以被記警告或怎麼樣，這個當然我可以……

邱委員顯智：他們這邊有寫要扣分。

蘇部長建榮：但這是加、扣分，基本上就是績效的評比，也不是懲罰，因為在業務上他們一定要這樣做。

邱委員顯智：這八家有沒有一起評比？之前也有講過嘛！這八家也在評比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是不是這樣？

蘇部長建榮：這個要配合經濟部，經濟部有沒有……

邱委員顯智：不是嘛！部長要瞭解實際上的狀況，你看他們又寫了，華南銀排名最後一名：「本行一直屈居公股首末」，之前我們就講過八大行庫的狀況可能不太一樣，不要八個一起做比較嘛！「溺沉漩渦、力盡淪喪，本行在各項重要會議中，招牌光芒續失一角……期超越兆豐銀躋入第四名。」，部長看一下嘛！

蘇部長建榮：基本上我想各銀行都有其公司治理的部分。

邱委員顯智：對嘛！你剛剛也有講，第一個，不應該下懲罰性的KPI；第二個，之前也講過，八家行庫各自的狀況不一樣，不應該把這八家放在一個基礎上比較。否則的話，像華南銀行就說他們推青創貸款是最後一名，壓力就來了，所以「要請經理人2月份全力以赴做完……」之類的。

蘇部長建榮：財政部沒有做類似的評比。

邱委員顯智：實際上……

蘇部長建榮：可能是經濟部那邊政策上……

邱委員顯智：因為是八大行庫，財政部去瞭解一下，給我們一份書面資料，說明到底是怎麼回事，這樣可以吧？

蘇部長建榮：這個業務基本上各有公司治理……

邱委員顯智：我知道，但你三令五申嘛！

蘇部長建榮：連這個基本的要求，就是評比分數的加分、扣分如果都不行的話，那大家都不要做業務了。

邱委員顯智：但這是八家一起喔！

蘇部長建榮：沒有，本來就是彼此之間的競爭，這個本來就要……

邱委員顯智：青創貸款，或者是八家行庫承載的任務……

蘇部長建榮：公司如果沒有辦法訂定KPI，那大家都……

邱委員顯智：至少你給我們一個理由，部長沒有下這個KPI……
蘇部長建榮：民營事業也是這樣子做。

邱委員顯智：財政部沒有下這個KPI，但去調查一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蘇部長建榮：我們沒有做這樣的KPI，但民營事業也是一樣，都訂有KPI。

邱委員顯智：其次，上個禮拜你回答我的質詢時，對於囤房稅會不會轉嫁到租金上面，你提出一個契約範本，裡面是寫「本件租屋之房屋稅、綜合所得稅，若較出租前之稅額增加，其增加部分，應由乙方（應為承租方）負擔」，以此證明這樣會轉嫁到承租方嘛！其實按照我們的租賃專法規定，這樣的約定根本是無效的啊！

蘇部長建榮：我知道，但實務上就是有這樣的情況。

邱委員顯智：實務上是有這樣的狀況，所以你在告訴大家說，有這樣一個違法租約的存在，這樣約定是違反我國的法律規定耶！那你要告訴大家，說大家應該去做違法的租賃契約嗎？

蘇部長建榮：所以，委員，後面我應該補一句話，應該用內政部所做的契約範本。

邱委員顯智：對啊！內政部契約範本裡面的約定，針對住宅租賃有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不得約定事項四規定「不得約定應由出租人負擔之稅負，若較出租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由承租人負擔。」對吧？

蘇部長建榮：是。

主席：請內政部地政司林副司長說明。

林副司長家正：另外我們也規定……

邱委員顯智：對啊！除了內政部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租賃專法第五條也規定，如果有轉嫁給承租人的約定，是無效的嘛！依我國的法律規定，這樣的約定是無效的，你怎麼可以拿這個來舉證證明囤房稅會轉嫁，這不是很離譜嗎？那你是不是要公開告訴大家，如果有做這樣的約定，其實這個違法的租賃契約是無效的？

蘇部長建榮：當然。

邱委員顯智：對啊！所以基本上你不可以……

蘇部長建榮：事實上我們也看到有這一種現象存在，不能否認，但是我們希望，未來新的租約就用內政部的定型化契約範本……

邱委員顯智：本來就不可以約定轉嫁，對不對？部長，如果有這樣的租賃契約存在的話，應該要去檢舉，你怎麼可以說這個違法的事實存在，然後舉證證明囤房稅就會轉嫁呢？這是法令所禁止的行為啊！

林副司長家正：跟委員報告，內政部現在要求坊間用舊式的部分要下架，不要再……

邱委員顯智：沒有嘛！所以你其實非常清楚，內政部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租賃定型化契約裡面就不可以做這樣的約定。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怎麼會拿此一租賃契約來證明囤房稅會轉嫁呢？部長瞭解我的意思嗎？

蘇部長建榮：謝謝委員，我知道這個意思。

主席：請費委員鴻泰發言。

費委員鴻泰：（12時9分）謝謝主席，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午安。蘇部長，網路上有人向我反映，苗栗、臺中從下個月開始可能會限水，對於一些行業，舉例而言像美容院、小吃店還有便當業者，甚至是洗車業者，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對他們課稅，是不是請你們先未雨綢繆一下，好不好？

主席：請財政部蘇部長說明。

蘇部長建榮：上個禮拜五何欣純委員針對這個議題質詢院長，院這邊也交辦我們。事實上我們會考量，因為這些都是小規模營業人，未來核定營業稅的時候，我們會適當地去考量。

費委員鴻泰：很好，未雨綢繆一下，好不好？

蘇部長建榮：是。

費委員鴻泰：都是做小生意的，針對他們的房屋稅、地價稅、營所稅什麼的，好不好？

蘇部長建榮：營業稅的評定……

費委員鴻泰：好，謝謝。今天謝謝召委排了這個案子，去年乃至於前年年底，房價確實是有往上爬升，爬升的原因當然跟疫情也有關係，外籍移工沒辦法再進來，所以現在缺工的狀況非常嚴重。這幾個月，我也請我們辦公室的同仁透過他們認識的人去問，包括建商、代售業者、營建業者等，缺工的情況確實嚴重，增加了成本，這個報紙也有登。

蘇部長建榮：是。

費委員鴻泰：再加上這兩年，臺商匯回來的錢確實也多了很多。

蘇部長建榮：是，回臺投資。

費委員鴻泰：造成大家去搶購，因為當錢多的時候，他們總要買一些保值的財產，對不對？這些我們都知道。我們今天談這個案子是針對住宅……

蘇部長建榮：短期的。

費委員鴻泰：我們不希望有人把錢拿去炒作住宅，住宅的房價一旦上漲，對於受薪階級，尤其是還沒有買房子、想要買房子的人來說確實會造成影響。

蘇部長建榮：是。

費委員鴻泰：下面請教部長幾個問題，第一個，你的房地合一2.0版，針對抑制房價，我們就講打炒房好了，你覺得這會有多大的效果？

蘇部長建榮：根據房地合一1.0的實施經驗，第一年的交易量就大概減少了34%左右，它的效果是這樣。我們這次把營利事業也納進來，又把短期的期間拉長，這個效果……

費委員鴻泰：肯定的嘛！我給你們肯定。

蘇部長建榮：是。

費委員鴻泰：央行針對融資方面，減少其成數，你覺得會不會有效果？

蘇部長建榮：應該會有效果。

費委員鴻泰：效果有多大？

蘇部長建榮：特別是對多屋以及法人的部分，從原來的六成還是多少降為四成，這部分是非常大的一個……

費委員鴻泰：我相信也是有效果的，對不對？

蘇部長建榮：對。

費委員鴻泰：曾銘宗委員跟我們提的囤房稅，你覺得會不會有效果？

蘇部長建榮：這個部分要看情況。

費委員鴻泰：你看看！你這個人，我前面誇獎你那麼多，都是白誇獎了。我誇獎你房地合一2.0有效果，央行的融資限制也有效果，其實你們是想打、想要推出囤房稅。就我所瞭解的，柯建銘把你叫到立法院來以後，你就開始改變主意了，我說的有沒有錯？

蘇部長建榮：沒有啦！

費委員鴻泰：是第一線的人、跟你談的人，其中有一個人跟我講的，還會有錯嗎？部長，你身為政務官，服從執政黨的一些政策，我可以理解，可是我覺得你該據理力爭。針對打炒房這件事情，三管齊下，舉例而言，你們的房地合一稅2.0版有效，央行的限制融資額度有效，但是沒有辦法形成一張網，如果加上囤房稅，曾銘宗委員所提的已經很客氣了，我跟他所提的，持有4戶不多耶！可是加上這個以後，那個網就形成了，效果是一加一大於三的。把它量化的話，如果你的政策可以抑制買賣達20%，央行方面可以抑制20%，加上囤房稅能再抑制20%，那就有60%，效果就是如此！當然你們可以用很多理由解釋，針對其分割、繼承什麼的，這些特例都可以用但書的方式把它排除。

部長真的很認真，我想你也是學租稅的學者，長期以來你們對這個也都很清楚，憑良心講，院版推出來的有沒有效？有效。央行的行政命令有沒有效？有效。但如果再加上曾銘宗委員及費鴻泰委員的提案，我跟你講，會更有效，邏輯就是如此。不要聽柯建銘的，柯建銘純粹從選票上考量。我的情報不會有錯，當天你跟哪幾個人談，我是不好意思講，講那麼多的話，人家就知道是誰跟我講的了。不要收腿，今天我們這個法案，我在這邊喊話，希望財政部、行政院不要去反對，我也請民進黨認真地思考這個問題，三者都同時推出來，會更完善打炒房的效果，不要為德不卒，部長，好不好？

蘇部長建榮：謝謝委員。

主席：謝謝費委員，就囤房稅我會儘快排審，謝謝。

接下來登記發言的蔡委員壁如、楊委員瓊瓔、洪委員孟楷、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廖委員婉汝、林委員俊憲、管委員碧玲、劉委員世芳及莊委員競程均不在場。

請江委員永昌發言。

江委員永昌：（12時17分）部長，政院版的房地合一稅2.0有納入預售屋嗎？

主席：請財政部蘇部長說明。

蘇部長建榮：有。

江委員永昌：條文寫得很簡單，政院版的第四條之四第二項規定：「個人及營利事業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後取得以設定地上權方式之房屋使用權或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其交易視同前項之房屋、土地交易。」，就是要納入房地合一稅。但如果只有這樣寫的話，事實上不夠清楚，因為預售屋是債權，那你不能講它叫做持有，因為依據第十四條之四第三項第一款，第一目至第四目規範的都是「持有房屋」，所以條文上你要不要更清楚地敘明？比方預售屋契約簽訂之後到轉讓契約，這段時間也叫做持有，不然的話這個債權跟房屋權的持有不一樣，條文這樣寫會不會太簡單了？有沒有法律上的問題？

蘇部長建榮：如果委員有一些修正的意見，我想意義是一樣的，就是針對預售屋的買賣、簽約。

江委員永昌：文字不可以太簡陋，反而意思上……

蘇部長建榮：如果是這樣子，也許我們在作業要點裡面去說明、規範。

江委員永昌：好。此外，在公聽會的時候你也講了，預售屋要算一次，到第一次產權登記時再重新起算，條文裡面看不出來有兩段啊！那是不是也要在條文裡面再把這個補充進來、說明清楚？

蘇部長建榮：預售屋是預售屋，取得房地是取得房地，這兩個是分開的。

江委員永昌：要寫清楚一點。

蘇部長建榮：如果出售預售屋的話，基本上即沒有取得房地……

江委員永昌：我知道。那你覺得現在的草案就已經很清楚了，你的意思是這樣？

蘇部長建榮：是。

江委員永昌：好，假如你覺得清楚，也覺得不用再加文字，我們大概知道就是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是預售屋，第二階段從登記之後又開始重新起算。

蘇部長建榮：但是如果你沒有出售預售屋，就沒有這個問題。

江委員永昌：我知道。那麼我要問重購退稅的問題，預售屋有沒有重購退稅？

蘇部長建榮：沒有。

江委員永昌：所以我剛剛就跟你講，持有預售屋的買賣契約跟持有房屋是兩個不同的觀念，像預售屋就沒有重購退稅，還是要以產權登記那天起算，對吧？現在不算房屋持有的預售屋要納入房地合一稅差別稅率的重稅中，它的重購退稅這裡也沒有、那裡也沒有，你們的意思就是這樣？

蘇部長建榮：重購退稅主要是針對自住的房屋，預售屋這個部分跟自住完全是不一樣的，它只是一個物權交易的所得，這是對於它的權利短期交易課以重稅的情況。

江委員永昌：它在退稅或什麼的時候不適用，但是要課重稅率的時候，就是要把它抓進來，你的意思就是這樣而已啦！

蘇部長建榮：因為主要的目的是避免透過預售屋的炒作把房價炒高，如果你真的要買房子，就是先買預售屋，等到產權登記以後再來處理。

江委員永昌：本來營利事業有排除這個差別稅率，而現在的2.0版中，自然人差別稅率的重稅期間從兩年增加到五年，同樣的，他如果是自有土地跟營利事業合建分回，那就適用20%，而不適用兩年至五年的重稅。

蘇部長建榮：是。

江委員永昌：可是你的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之五第四項寫的是「營利事業交易其興建房屋」，這聽起來比較像你把營利事業納進來，但是你只排除建商，如果我是營利事業，但我不是建商，是以我的自有土地跟人家合建、參與都更，甚至是重劃的土地，針對這些部分原本自然人有排除，但你將營利事業納進差別稅率，只排除建商，營利事業如果不是建商，而是有我剛剛所講的自有土地去合建，分回房屋再去銷售的部分，你要不要把它排除？

蘇部長建榮：我們也瞭解這個問題，好像有委員已經提出修正動議。

江委員永昌：我的版本是有啦！但是現在是在潤飾你的版本，還是你要同意我的版本，把它納進來？

蘇部長建榮：等一下委員會審議的時候我們會尊重。

江委員永昌：修正動議又是我拜託其他委員共提的。我跟你講，你可以參考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它排除5種營利事業興建房屋後第一次移轉的情況，你可以把那個精神納入，但是我比較主張在母法裡寫清楚，不要後面又規定在細則中。

蘇部長建榮：如果委員有修正動議的話，基本上我們會尊重，並納入母法中。

江委員永昌：是，否則銀行取得不良債權，或是也有做不好的營利事業，它的房屋被法拍，或是因為企業併購而產生移轉，這些都會出現問題。

蘇部長建榮：是。

江委員永昌：接著我要問有關於不真正溯及既往，我們現在推行房地合一稅，其實房價要緩漲有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打擊買氣，請問加重稅率會不會打擊買氣？

蘇部長建榮：會。

江委員永昌：對還沒有進場的人來說，他如果進場來買，到要出售獲利的時候，稅這麼重，所以會打擊買氣。你要推2.0版，並且把期間拉長，這點我覺得好像大家意見都一致，可是有一個問題，對於現在已經持有滿一年者，適用35%的稅率，或是現在持有期間已經滿兩年者，他現在賣可以適用20%的稅率時，他本來要釋出了，但因為你要溯及到105年1月1日為取得日，如此則會導致釋出變少。我們打擊買氣有助於房價緩漲，增加供給、增加釋出也能夠讓房價下跌，這是供需問題。你明明可以設定在今年7月1日以後取得或是之後開始交易的，如此不但可以有效打擊未來還沒有進場者的買氣，對要釋出的人持續釋出也是有效，可是你現在要溯及既往到105年，對於現在要釋出的人反而會逼迫他不釋出，你理解本席的意思嗎？

蘇部長建榮：我瞭解，但基本上院版就是設定在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在法案生效日以後交易的，就用新的稅率。

江委員永昌：比方我現在已經滿兩年，就進入到20%，你這個法案進來以後，我反而變成要適用35%，我本來要釋出房屋，釋出更多房屋會讓房價往下，結果你反而讓已經持有房屋的人不願意釋出房屋……

蘇部長建榮：未必啦！

江委員永昌：這有兩個，一個是買氣，一個是賣壓。

蘇部長建榮：我知道，基本上我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抑制房市。

江委員永昌：主要你是要打擊買氣啦！

蘇部長建榮：對。

江委員永昌：可是這樣會形成本來有賣壓的沒賣……

蘇部長建榮：打擊短期炒作啦！

主席：請部長再向江委員說明。

江委員永昌：主席，我再講一句話，麻煩你去統計一下，根據你這個版本會影響多少人，就是他本來要滿一年、滿兩年適用比較低的稅率，因為你的版本調整之後要適用比較高的稅率而受影響的戶數有多少，讓大家瞭解。

蘇部長建榮：謝謝委員。

主席：接下來登記發言的何委員欣純、蔡委員易餘、李委員德維及邱委員志偉均不在場。

報告委員會，現在詢答完畢，進行討論事項。請議事人員宣讀今日審查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6案，含修正動議及附帶決議以及人民請願案3案等相關內容，預計宣讀時間約50分鐘，宣讀完畢後，預計下午1時10分進行協商，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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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張其祿等17人提案
	委員李貴敏等16人提案
民眾黨黨團提案
委員賴士葆等22人提案

	第四條之四　個人及營利事業交易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後取得之房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土地（以下合稱房屋、土地），其交易所得應依第十四條之四至第十四條之八及第二十四條之五規定課徵所得稅。
個人及營利事業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後取得以設定地上權方式之房屋使用權或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其交易視同前項之房屋、土地交易。
個人及營利事業交易其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出資額過半數之國內外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該營利事業股權或出資額之價值百分之五十以上係由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屋、土地所構成者，該交易視同第一項房屋、土地交易。但交易之股份屬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之股票者，不適用之。
第一項規定之土地，不適用第四條第一項第十六款規定；同項所定房屋之範圍，不包括依農業發展條例申請興建之農舍。
	委員曾銘宗等18人提案：
第四條之四　個人及營利事業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至○年○月○日止交易房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土地（以下合稱房屋、土地），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其交易所得應依一百零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公布之第十四條之四至第十四條之八及第二十四條之五規定課徵所得稅：
一、交易之房屋、土地係於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之次日以後取得，且持有期間在二年以內。
二、交易之房屋、土地係於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後取得。
個人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後取得以設定地上權方式之房屋使用權，其交易視同前項之房屋交易。
個人及營利事業自○年○月○日起交易房屋、土地，且該交易之房屋土地係於○年○月○日以後取得，其交易所得應依第十四條之四至第十四條之八及第二十四條之五規定課徵所得稅。
第一項規定之土地，不適用第四條第一項第十六款規定；同項所定房屋之範圍，不包括依農業發展條例申請興建之農舍。
委員張其祿等17人提案：
第四條之四　個人及營利事業交易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後取得之房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土地（以下合稱房屋、土地），其交易所得應依第十四條之四至第十四條之八及第二十四條之五規定課徵所得稅。
個人及營利事業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後取得以設定地上權方式之房屋使用權或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其交易視同前項之房屋、土地交易。
個人及營利事業交易其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出資額過半數之國內外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該營利事業股權或出資額之價值百分之五十以上係由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屋、土地所構成者，該交易視同第一項房屋、土地交易。但交易之股份屬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之股票者，不適用之。
第一項規定之土地，不適用第四條第一項第十六款規定；同項所定房屋之範圍，不包括依農業發展條例申請興建之農舍。
	委員李貴敏等16人提案：
第四條之四　個人及營利事業交易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後取得之房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土地（以下合稱房屋、土地），其交易所得應依第十四條之四至第十四條之八及第二十四條之五規定課徵所得稅。
個人及營利事業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後取得以設定地上權方式之房屋使用權或已簽約之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其交易視同前項之房屋、土地交易。
個人及營利事業交易其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出資額過半數之國內外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該營利事業股權或出資額之價值百分之五十以上係由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屋、土地所構成者，該交易視同第一項房屋、土地交易。但交易之股份屬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之股票者，不適用之。
第一項規定之土地，不適用第四條第一項第十六款規定；同項所定房屋之範圍，不包括依農業發展條例申請興建之農舍。




委員賴士葆等修正動議：
	所得稅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四條之四　個人及營利事業交易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後取得之房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土地（以下合稱房屋、土地），其交易所得應依第十四條之四至第十四條之八及第二十四條之五規定課徵所得稅。

個人及營利事業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後取得以設定地上權方式之房屋使用權、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其交易視同前項之房屋、土地交易。

個人及營利事業交易其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出資額過半數之國內外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該營利事業股權或出資額之價值百分之五十以上係由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屋、土地所構成者，該交易視同第一項房屋、土地交易。但交易之股份屬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之股票者，不適用之。
第一項規定之土地，不適用第四條第一項第十六款規定；同項所定房屋之範圍，不包括依農業發展條例申請興建之農舍。
	第四條之四　個人及營利事業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交易房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土地（以下合稱房屋、土地），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其交易所得應依第十四條之四至第十四條之八及第二十四條之五規定課徵所得稅：

一、交易之房屋、土地係於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之次日以後取得，且持有期間在二年以內。
二、交易之房屋、土地係於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後取得。

個人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後取得以設定地上權方式之房屋使用權，其交易視同前項之房屋交易。

第一項規定之土地，不適用第四條第一項第十六款規定；同項所定房屋之範圍，不包括依農業發展條例申請興建之農舍。


提案人：賴士葆　　曾銘宗　　李貴敏　　費鴻泰　　林德福

	行政院提案
	委員曾銘宗等18人提案
委員張其祿等17人提案
	委員李貴敏等16人提案
民眾黨黨團提案
委員賴士葆等22人提案

	第四條之五　前條交易之房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納所得稅。但符合第一款規定者，其免稅所得額，以按第十四條之四第三項規定計算之餘額不超過四百萬元為限：
一、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符合下列各目規定之自住房屋、土地：
(一)個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辦竣戶籍登記、持有並居住於該房屋連續滿六年。
(二)交易前六年內，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
(三)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交易前六年內未曾適用本款規定。
二、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八條之一規定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
三、被徵收或被徵收前先行協議價購之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
四、尚未被徵收前移轉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之土地、土地改良物，不適用第十四條之五規定；其有交易損失者，不適用第十四條之四第二項損失減除、第二十四條之五第三項損失減除及同條第四項後段自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之規定。
	委員張其祿等17人提案：
第四條之五　前條交易之房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納所得稅。但符合第一款規定者，其免稅所得額，以按第十四條之四第三項規定計算之餘額不超過四百萬元為限：
一、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符合下列各目規定之自住房屋、土地：
(一)個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辦竣戶籍登記、持有並居住於該房屋連續滿六年。
(二)交易前六年內，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
(三)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交易前六年內未曾適用本款規定。
二、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八條之一規定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
三、被徵收或被徵收前先行協議價購之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
四、尚未被徵收前移轉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之土地、土地改良物，不適用第十四條之五規定；其有交易損失者，不適用第十四條之四第二項損失減除、第二十四條之五第三項損失減除及同條第四項後段自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之規定。
	委員李貴敏等16人提案：
第四條之五　前條交易之房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納所得稅。但符合第一款規定者，其免稅所得額，以按第十四條之四第三項規定計算之餘額不超過四百萬元為限：
一、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符合下列各目規定之自住房屋、土地：
(一)個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辦竣戶籍登記、持有並居住於該房屋連續滿六年。
(二)交易前六年內，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
(三)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交易前六年內未曾適用本款規定。
二、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八條之一規定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
三、被徵收或被徵收前先行協議價購之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
四、尚未被徵收前移轉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之土地、土地改良物，不適用第十四條之五規定；其有交易損失者，不適用第十四條之四第二項損失減除、第二十四條之五第三項損失減除及同條第四項後段自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之規定。

	第十四條之四　第四條之四規定之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之計算，其為出價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成本，與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其為繼承或受贈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繼承或受贈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與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但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除屬當次交易未自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部分之稅額外，不得列為成本費用。
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損失，得自交易日以後三年內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之。
個人依前二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當次交易依土地稅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按下列規定稅率計算應納稅額：
一、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二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未逾五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三)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五年，未逾十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四)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十年者，稅率為百分之十五。
(五)因財政部公告之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交易持有期間在五年以下之房屋、土地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六)個人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自土地取得之日起算五年內完成並銷售該房屋、土地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七)符合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自住房屋、土地，按本項規定計算之餘額超過四百萬元部分，稅率為百分之十。
二、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二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及前項有關期間之規定，於繼承或受遺贈取得者，得將被繼承人或遺贈人持有期間合併計算。
	委員曾銘宗等18人提案：
第十四條之四　第四條之四規定之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之計算，其為出價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成本，與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其為繼承或受贈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繼承或受贈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與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但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不得列為成本費用。
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損失，得自交易日以後三年內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之。
個人依前二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當次交易依土地稅法規定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按下列規定稅率計算應納稅額：
一、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二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未逾四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三)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四年，未逾十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四)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十年者，稅率為百分之十五。
(五)因財政部公告之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交易持有期間在二年以下之房屋、土地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六)個人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自土地取得之日起算二年內完成並銷售該房屋、土地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七)符合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自住房屋、土地，按本項規定計算之餘額超過四百萬元部分，稅率為百分之十。
二、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二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第四條之四第一項第一款、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及前項有關期間之規定，於繼承或受遺贈取得者，得將被繼承人或遺贈人持有期間合併計算。
委員張其祿等17人提案：
第十四條之四　第四條之四規定之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之計算，其為出價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成本，與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其為繼承或受贈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繼承或受贈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與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但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除屬當次交易未自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部分之稅額外，不得列為成本費用。
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損失得自交易日以後三年內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之。
個人依前二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當次交易依土地稅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按下列規定稅率計算應納稅額：
一、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三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三年，未逾五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三)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五年，未逾十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四)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十年者，稅率為百分之十五。
(五)因財政部公告之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交易持有期間在五年以下之房屋、土地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六)個人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自土地取得之日起算五年內完成並銷售該房屋、土地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七)符合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自住房屋、土地，按本項規定計算之餘額超過四百萬元部分，稅率為百分之十。
二、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三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三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及前項有關期間之規定，於繼承或受遺贈取得者，得將被繼承人或遺贈人持有期間合併計算。
	委員李貴敏等16人提案：
第十四條之四　第四條之四規定之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之計算，其為出價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成本，與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其為繼承或受贈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繼承或受贈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與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但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除屬當次交易未自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部分之稅額外，不得列為成本費用。
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損失，得自交易日以後三年內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之。
個人依前二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當次交易依土地稅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按下列規定稅率計算應納稅額：
一、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二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未逾五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三)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五年，未逾十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四)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十年者，稅率為百分之十五。
(五)因財政部公告之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交易持有期間在五年以下之房屋、土地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六)個人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自土地取得之日起算五年內完成並銷售該房屋、土地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七)符合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自住房屋、土地，按本項規定計算之餘額超過四百萬元部分，稅率為百分之十。
二、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二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及前項有關期間之規定，於繼承或受遺贈取得者，得將被繼承人或遺贈人持有期間合併計算。
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十四條之四　第四條之四規定之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之計算，其為出價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成本，與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其為繼承或受贈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繼承或受贈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與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但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不得列為成本費用。
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損失，得自交易日以後三年內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之。
個人依前二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當次交易依土地稅法規定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按下列規定稅率計算應納稅額：
一、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三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三年，未逾四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三)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四年，未逾十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四)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十年者，稅率為百分之十五。
(五)因財政部公告之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交易持有期間在二年以下之房屋、土地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六)個人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自土地取得之日起算二年內完成並銷售該房屋、土地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七)符合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自住房屋、土地，按本項規定計算之餘額超過四百萬元部分，稅率為百分之十。
二、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三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三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第四條之四第一項第一款、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及前項有關期間之規定，於繼承或受遺贈取得者，得將被繼承人或遺贈人持有期間合併計算。



委員賴士葆等修正動議：
	所得稅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十四條之四　第四條之四規定之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之計算，其為出價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成本，與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其為繼承或受贈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繼承或受贈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與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但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除屬當次交易未自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部分之稅額外，不得列為成本費用。

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損失，得自交易日以後三年內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之。

個人依前二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當次交易依土地稅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按下列規定稅率計算應納稅額：

一、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二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未逾五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三)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五年，未逾十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四)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十年者，稅率為百分之十五。

(五)因財政部公告之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交易持有期間在五年以下之房屋、土地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六)個人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自土地取得之日起算五年內完成並銷售該房屋、土地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七)符合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自住房屋、土地，按本項規定計算之餘額超過四百萬元部分，稅率為百分之十。

二、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二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及前項有關期間之規定，於繼承或受遺贈取得者，得將被繼承人或遺贈人持有期間合併計算。
	第十四條之四　第四條之四規定之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之計算，其為出價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成本，與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其為繼承或受贈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滅除繼承或受贈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與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但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不得列為成本費用。

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損失，得自交易日以後三年內之房屋、土地交易得減除之。

個人依前二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當次交易依土地稅法規定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按下列規定稅率計算應納稅額：

一、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一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一年，未逾二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三)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未逾十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四)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十年者，稅率為百分之十五。

(五)因財政部公告之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交易持有期間在二年以下之房屋、土地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六)個人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自土地取得之日起算二年內完成並銷售該房屋、土地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七)符合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自住房屋、土地，按本項規定計算之餘額超過四百萬元部分，稅率為百分之十。

二、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一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一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第四條之四第一項第一款、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及前項有關期間之規定，於繼承或受遺贈取得者，得將被繼承人或遺贈人持有期間合併計算。



提案人：賴士葆　　費鴻泰　　曾銘宗　　林德福　　李貴敏

委員江永昌等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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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提案
	委員曾銘宗等18人提案
委員張其祿等17人提案
	委員李貴敏等16人提案
民眾黨黨團提案
委員賴士葆等22人提案

	第十四條之五　個人有前條之交易所得或損失，不論有無應納稅額，應於下列各款規定日期起算三十日內自行填具申報書，檢附契約書影本及其他有關文件，向該管稽徵機關辦理申報；其有應納稅額者，應一併檢附繳納收據：
一、第四條之四第一項所定房屋、土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
二、第四條之四第二項所定房屋使用權交易日之次日、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交易日之次日。
三、第四條之四第三項所定股份或出資額交易日之次日。
	委員張其祿等17人提案：
第十四條之五　個人有前條之交易所得或損失，不論有無應納稅額，應於下列各款規定日期起算三十日內自行填具申報書，檢附契約書影本及其他有關文件，向該管稽徵機關辦理申報；其有應納稅額者，應一併檢附繳納收據：
一、第四條之四第一項所定房屋、土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
二、第四條之四第二項所定房屋使用權交易日之次日、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交易日之次日。
三、第四條之四第三項所定股份或出資額交易日之次日。
	委員李貴敏等16人提案：
第十四條之五　個人有前條之交易所得或損失，不論有無應納稅額，應於下列各款規定日期起算三十日內自行填具申報書，檢附契約書影本及其他有關文件，向該管稽徵機關辦理申報；其有應納稅額者，應一併檢附繳納收據：
一、第四條之四第一項所定房屋、土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
二、第四條之四第二項所定房屋使用權交易日之次日、已簽約之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交易日之次日。
三、第四條之四第三項所定股份或出資額交易日之次日。

	第十四條之六　個人未依前條規定申報或申報之成交價額較時價偏低而無正當理由者，稽徵機關得依時價或查得資料，核定其成交價額；個人未提示原始取得成本之證明文件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資料核定其成本，無查得資料，得依原始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核定其成本；個人未提示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者，稽徵機關得按成交價額百分之三計算其費用，並以三十萬元為限。
	委員張其祿等17人提案：
第十四條之六　個人未依前條規定申報或申報之成交價額較時價偏低而無正當理由者，稽徵機關得依時價或查得資料，核定其成交價額；個人未提示原始取得成本之證明文件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資料核定其成本，無查得資料，得依原始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核定其成本；個人未提示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者，稽徵機關得按成交價額百分之三計算其費用，並以三十萬元為限。
	委員李貴敏等16人提案：
第十四條之六　個人未依前條規定申報或申報之成交價額較時價偏低而無正當理由者，稽徵機關得依時價或查得資料，核定其成交價額；個人未提示原始取得成本之證明文件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資料核定其成本，無查得資料，得依原始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核定其成本；個人未提示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者，稽徵機關得按成交價額百分之三計算其費用，並以五十萬元為限。

	第二十四條之五　營利事業當年度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之計算，以其收入減除相關成本、費用或損失後之餘額為所得額。但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除屬未自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部分之稅額外，不得列為成本費用。
營利事業依前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依土地稅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不併計營利事業所得額，按下列規定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合併報繳；其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由營業代理人或其委託之代理人代為申報納稅：
一、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二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未逾五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三)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五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二、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二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營利事業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當年度房屋、土地交易損失，應先自當年度適用相同稅率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中減除，減除不足部分，得自當年度適用不同稅率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中減除，減除後尚有未減除餘額部分，得自交易年度之次年起十年內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
營利事業交易其興建房屋完成後第一次移轉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不適用前二項規定，其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依土地稅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餘額為負數者，以零計算；其交易所得額為負者，得自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不得減除土地漲價總數額。
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或復查時，營利事業未提示有關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稽徵機關應依查得資料核定；成本或費用無查得資料者，得依原始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核定其成本，其費用按成交價額百分之三計算，並以三十萬元為限。
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交易房屋、土地，應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就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依第十四條之四至第十四條之七規定課徵所得稅，不計入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之所得額，不適用前五項規定。
	委員張其祿等17人提案：
第二十四條之五　營利事業當年度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之計算，以其收入減除相關成本、費用或損失後之餘額為所得額。但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除屬未自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部分之稅額外，不得列為成本費用。
營利事業依前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依土地稅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不併計營利事業所得額，按下列規定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合併報繳；其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由營業代理人或其委託之代理人代為申報納稅：
一、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三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三年，未逾五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三)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五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二、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三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三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營利事業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當年度房屋、土地交易損失，應先自當年度適用相同稅率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中減除，減除不足部分，得自當年度適用不同稅率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中減除，減除後尚有未減除餘額部分，得自交易年度之次年起十年內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
營利事業交易其興建房屋完成後第一次移轉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不適用前二項規定，其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依土地稅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餘額為負數者，以零計算；其交易所得額為負者，得自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不得減除土地漲價總額數。
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或復查時，營利事業未提示有關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稽徵機關應依查得資料核定；成本或費用無查得資料者，得依原始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核定其成本，其費用按成交價額百分之三計算，並以三十萬元為限。
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交易房屋、土地，應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就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依第十四條之四至第十四條之七規定課徵所得稅，不計入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之所得額，不適用前五項規定。

	委員李貴敏等16人提案：
第二十四條之五　營利事業當年度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之計算，以其收入減除相關成本、費用或損失後之餘額為所得額。但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除屬未自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部分之稅額外，不得列為成本費用。
營利事業依前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依土地稅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不併計營利事業所得額，按下列規定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合併報繳；其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由營業代理人或其委託之代理人代為申報納稅：
一、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五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五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二、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二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營利事業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當年度房屋、土地交易損失，應先自當年度適用相同稅率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中減除，減除不足部分，得自當年度適用不同稅率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中減除，減除後尚有未減除餘額部分，得自交易年度之次年起十年內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
營利事業交易其興建房屋完成後第一次移轉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不適用前二項規定，其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依土地稅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餘額為負數者，以零計算；其交易所得額為負者，得自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不得減除土地漲價總數額。
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或復查時，營利事業未提示有關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稽徵機關應依查得資料核定；成本或費用無查得資料者，得依原始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核定其成本，其費用按成交價額百分之三計算，並以三十萬元為限。
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交易房屋、土地，應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就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依第十四條之四至第十四條之七規定課徵所得稅，不計入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之所得額，不適用前五項規定。
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二十四條之五　營利事業之總機構無論在中華民國境內或境外，交易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屋、土地，其交易所得額，按下列規定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其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者，由固定營業場所合併報繳；其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由營業代理人或其委託之代理人代為申報納稅：
一、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三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三年，未逾四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三)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四年，未逾十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四)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十年者，稅率為百分之十五。
二、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三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三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前項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指收入減除相關成本、費用或損失後之餘額。但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不得列為成本費用。
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交易其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資本總額過半數之中華民國境外公司之股權，該股權之價值百分之五十以上係由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屋、土地所構成，其股權交易所得額，按前項規定之稅率及申報方式納稅。
委員賴士葆等22人提案：
第二十四條之五　營利事業當年度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依土地稅法規定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餘額為負數者，以零計算；其交易所得額為負者，得自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不得減除土地漲價總數額。
前項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指收入減除相關成本、費用或損失後之餘額。但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不得列為成本費用。
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交易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屋、土地，其交易所得額，按下列規定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一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一年，未逾二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三、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前項稅率，如為房屋起造人交易房屋暨其基地土地者，不適用之。
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交易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屋、土地，其交易所得額，按下列規定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其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者，由固定營業場所合併報繳；其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由營業代理人或其委託之代理人代為申報納稅：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一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一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交易其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資本總額過半數之中華民國境外公司之股權，該股權之價值百分之五十以上係由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屋、土地所構成，其股權交易所得額，按前項規定之稅率及申報方式納稅。




委員賴士葆等修正動議：
	所得稅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二十四條之五　營利事業當年度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額之計算，以其收入減除相關成本、費用或損失後之餘額為所得額。但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除屬未自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部分之稅額外，不得列為成本費用。

營利事業依前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依土地稅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不併計營利事業所得額，按下列規定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合併報繳；其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由營業代理人或其委託之代理人代為申報納稅：

一、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二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未逾五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三)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五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二、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二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營利事業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當年度房屋、土地交易損失額，應先自當年度適用相同稅率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中減除，減除不足部分，得自當年度適用不同稅率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中減除，減除後尚有未減除餘額部分，得自交易年度之次年起十年內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
營利事業交易其興建房屋完成後第一次移轉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不適用前二項規定，其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依土地稅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餘額為負數者，以零計算；其交易所得額為負者，得自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不得減除土地漲價總數額。
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或復查時，營利事業未提示有關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稽徵機關應依查得資料核定；成本或費用無查得資料者，得依原始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核定其成本，其費用按成交價額百分之三計算，並以三十萬元為限。
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交易房屋、土地，應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就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依第十四條之四至第十四條之七規定課徵所得稅，不計入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之所得額，不適用前五項規定。
	第二十四條之五　營利事業當年度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依土地稅法規定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餘額為負數者，以零計算；其交易所得額為負者，得自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不得減除土地漲價總數額。
前項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指收入減除相關成本、費用或損失後之餘額。但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不得列為成本費用。

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交易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屋、土地，其交易所得額，按下列規定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其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者，由固定營業場所合併報繳；其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由營業代理人或其委託之代理人代為申報納稅：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一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一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交易其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資本總額過半數之中華民國境外公司之股權，該股權之價值百分之五十以上係由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屋、土地所構成，其股權交易所得額，按前項規定之稅率及申報方式納稅。


提案人：賴士葆　　費鴻泰　　曾銘宗　　林德福　　李貴敏
委員江永昌等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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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吳秉叡等修正動議：
[image: image10.jpg]Ed ADHBABRSRIBHFEXERONBAZIARAHARBREBZEWMRIFAAREG 4 "AEREE T wikz
Bk BEGESHER

ﬁﬁﬁ%%w+wﬁ1£%iﬁmi

R EHEEROAZEMEH SR - LR HARRLIAE -

ATRBRE

RATHX

.

¥otwmthzt HHNFEEFR
BB-EWESAFEBAZHE
IR T e i 2] FESE §F?
P EE < VLt LU ER
ot N R L LAY |
kB3G5 WX 5B

2 AR MAYAL T Z HBS

 FEFIBAARR -
BHEEEHARTHE2

J A REXE AL Vit AF. )3 EX.

RER=+HE—AREAEL

Y-+ wmkzE FHEEEER

VL REE A E V% e
B At Az MAEHF - &
BEARKBRZBBRETHE - 12
WP ER R MZ LI 1h
ﬁ ﬁﬁ*é%&é L%ﬁ%

.zz.m %%ﬁmmzm o
EHNEERMARTHEZ

BB~ XWX 5ME Akt
W ER=ZTHE—BARELE

¥-—twhzs BHELEEAE

ZERB - LW GMIEH - AR
REWBRER T E 2 L bRR
BYUBAZBE  HASHNFE
HAHREH BBELAHE X
EHE A G EABAE
BHEAEHEEMBHRT AR 2
T LR IE B YA -
MARE - LR ZHmE
#ERAZBREREAL - BH
XMEAALZHE - 2k LBRE

— s RTE—BRF AT LG
FBER B ARATR=ZEBF
f et § A R Y EE ]
RERBME  KEEF AR
ERXAGERATAZLE
WHREH R LIRBRE
o LR RBEAZT LIS
kA

—AEHFEHNFEABAZAN

BEER - LT HMEHHA
E BHBABGZIEHNFTE
-8 2 P-FEHS FE K L.
SHXZERXHHAARE  58BHE




[image: image11.jpg]R Az LR B ARE
280 R A ETEATHE
BT IREME7HTEENH
AR RATERARA
BRAREEGE GEERBEA
KA FEZREAKRSL TR
— LT ERBRANZEH]
E 3 28
(=) HHER -~ Lz 8
—EUANE BEHE D
zwt & - |
(=B A B R - iz A
Bk KBEFK
25B22=1% -
(Z)BE5E ~ Lb 2z R
BEEE MEBEBR

-
o

(4

IWRAHE 2 LR BAHER
BB FHHEHNEFENT
B BTHRERESHTERE
MU SO RE RETER
AunagBe2¥5mE b4
ERBAXLEZHLIREARS
PN
— BB ETERBEAZIE
HEE:
(REEER - L HR 4
—EUANE  HEEBS
ZwtHh e
(B AHER - Lbz A
B ABEEE B
25892 =1% -
(E)BAER ~ b2z I3
BEFE HEBBEFZ

()BMBEHRIEZ S BRY =t -
BE XHEBEAMMAER — - -BHAETERBASRIZE
FURTZER ~ Lok > HEE
REHTFZ =1 ° (HHER -~ Lz B A
(BIBHEEUREH L RE —FUNE REABS
HERSHRRER > & 2w+ 5 -
R AzBENEFN (B E 5B - bz i

ABESBUER - L3
¥ HEAFEHZ=F -
EAY P TAS SN DR A T

Bo_FH REABETZ
Z4E o
ENFERE—BAREHE

MMz LI EHR - F15 5]
HaAER -
BHFEZBBIBETER
B X5 T ERBERNZE
B~ri RXGMEH BT
PIREBESFHHEERABBE
EEPRERBEBNABALL ¥
A BEXBEGME Ok
M AATERBABENEBEEZE
k5mE DR ERBAXRLE
HZREBARSLPRABA -
’"’ﬁ’ﬁ%&‘i&lﬁﬁﬁﬂ’ﬁ’"
FURE BEHBHSZW
+&5-
—~BEREE - Lz lIRiS
—%F -BEAHEFZZT
io
%ﬂ$%z&%ﬁﬁ#¥&
. 7T * LA RARR ] 5T
ﬂﬁﬁﬁi%&ﬁ*&z?éﬁ
SRR ES & B Y. & £ |

AEZEIR GO TERE

BNZEE -~ Libmia - Xk

KX PAAHE BHARAZZH
ERTRT XM -

N2 S& Sl I Tk 3R T )
BRI _BAREHNFEZ
B R~ L% AR ARk
eI R E 2 LR R
BYUHE 2B REHAHE
BREBENRE  THTEEARR
B AR PRBSFRE S
SHBEMBRAEZIEERTE
BEAREH LibRARXFLHR
FEERZEWE L SRBA
VEAR VL2 EE NS T E
Z R RATE = RSBkl P
EREARNSEHFEZIRAM
R MANF RE IR it
RAOAXFAME -
ZRTENRAHFABEE XD
%zw =i — PR £ TM
F% °
w-EFEHFELE L2 %
LA RE —REFFHAE
B8R ENRERA XHITR
ZHARREFERE - L%
HBAZRBME o h KRR
ZHRABH FBRITE=TN1
%hE A EBRPBRRAZ A
WEGFREZREFRTENZ
BB~ LW HAFYEE -
E-BHFERREERRGERE —
RBBRLZERBRAELZ LY
Xh BRELABAVTSZLEA
BREETH SHUFERX




[image: image12.jpg]FE:
(AR E - Lz A
—HEUANE REBE N
zw+35 o '
(B FEEREE - Lz R
B_FF REHETZ
=tz |
BHFERE—BATHE

ZEFEFRE - WX HBE |

RiatsEamBEREZE
B~ 1% 5 T RE  BR

ARy FEEFERALE
REZER S LI 5METR

N-RERABUENFERRTE

R B ER TR ¥ A R R A A
A RBXHFEZIRERTF

RZEE ~ L% 5 FRRE -

ZEEREB - TWX Gk B
ABES LA BRBEAREZS

VRER AR Ll did Ay AL X

R¥y BAEFHERTEARE

CEANFEXIABREER
BER—RBHRZERRELH
A FEAN—BARE > KK
F-BREHEZEE - 1%

Z5E~ WG PAR T RER  #

SRR AR IR ERE =

- BWRE - SBABREHNFEZ

Btk % H RARBRBESE Y 58 X

THE-—RAZ NS LR MH

LEBEZRERTENZER L

L EES N IESEUEX

WX § AT R ©
EHNFERHGARRERER

HAEHMFEAMFERN > 415
BHadE - wBHHE AXHA

BEE-—RBHIEZEAL A%
i FBRAM_IARE > LTKF

BBAEEE BEEEHNFEMGT
BUP HIR > 18 FAF B L M ERAR

—BREH B L ER - I G

B B LR ER = THE

—BRAENELWREHEZ L

&gﬁ °
REBPETHEXAS
B BHFERRTAMERE -

MR B MR 2 88 HAEA
EEABPRN, RS ARE
NEHE A HHBRAEEE

EX' AR Y.L E4. 3 AP T !

Ao BBAHEKDE T A

RO BAXRBERESHAAE -

#EEHNFEMRRA TR 2T

BERBERBTGEEFXAME

B bREEYR -

AELHREBRIBETZHE

 HZERERB A BRAMERAMR

SR/ ABRE —_BARE
ZHERAE  EAERHHBHE
¥R RKATEREERA
REZRERIEHBRER
ﬁo

B~ 13X HzmHEE - X
FoRUBRHMAEEFERERE
ERAEARERA HBAAXEH
FEEBE LRAATRELRELE
HXETOHEZANFRBAZ
HEERE - LWARTRARASE
PXBZREKEE  RE—K -

BR-i1i RERMARALME
A B — B A FE B Ik AR
BEMAMZIBELEBRA R £3%
WEANBEARER G EE Lib2Z
i BB RETAEIRA4BAK
ABAREtTwEZHEE W

E o




[image: image13.jpg]RERMEEE LS
W BHEFARTHNGE - &

EYBEHEHAEL  BEER
2 o RAERBEARBHRESZE

WX GRS - X E

HE U= T B ALK

BB ERKERENERE  BA N
AL SHEHE  HFREIERA

BEBHERMRANE LA

BE -SBBEEZHEER
bR~ ti> ROEEFEAE
ZoBUBLOBARIEE - £

R R B A ) R &

W pAaE o KBtk

% xR T EERAERR
BHEErZ=HE 0 =+%

58tk AR REAER
 FHABE - BEBRBHE

B -
BE-LBaBEHFEX S
BE- W BOBEEEERA

BaR S BARTGE R LT G
iilon B ik, A E S

e V& Gt A,

A OBRBEHNTEZHITH

FRAAMNBERRRE -

EXZMBB A EANERARAE -





	行政院提案
	委員曾銘宗等18人提案
委員張其祿等17人提案
	委員李貴敏等16人提案
民眾黨黨團提案
委員賴士葆等22人提案

	第一百二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但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第十七條規定，自九十四年一月一日施行；九十七年一月二日修正公布之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類規定，自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施行；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之第十七條規定，自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施行。九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第五條第二項及九十九年六月十五日修正公布之同條第五項規定，自九十九年度施行。一百年一月十九日修正公布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規定，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一年八月八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二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條文，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十三日修正公布之條文、一百零三年一月八日修正公布之條文、一百零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條文及○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一百零三年六月四日修正公布之條文，除第六十六條之四、第六十六條之六及第七十三條之二自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施行外，其餘條文自一百零四年度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二月七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施行。但第五條、第六十六條之九、第七十一條、第七十五條、第七十九條、第一百零八條及第一百十條，自一百零七年度施行，第七十三條之二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施行。
	委員曾銘宗等18人提案：
第一百二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但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第十七條規定，自九十四年一月一日施行；九十七年一月二日修正公布之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類規定，自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施行；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之第十七條規定，自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施行。九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第五條第二項及九十九年六月十五日修正公布之同條第五項規定，自九十九年度施行。一百年一月十九日修正公布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規定，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一年八月八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二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八年七月一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十三日修正公布之條文、一百零三年一月八日修正公布之條文、一百零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條文及○年○月○日修正公布之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一百零三年六月四日修正公布之條文，除第六十六條之四、第六十六條之六及第七十三條之二自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施行外，其餘條文自一百零四年度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二月七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施行。但第五條、第六十六條之九、第七十一條、第七十五條、第七十九條、第一百零八條及第一百十條，自一百零七年度施行，第七十三條之二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施行。
委員張其祿等17人提案：
第一百二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但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第十七條規定，自九十四年一月一日施行；九十七年一月二日修正公布之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類規定，自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施行；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之第十七條規定，自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施行。九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第五條第二項及九十九年六月十五日修正公布之同條第五項規定，自九十九年度施行。一百年一月十九日修正公布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規定，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一年八月八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二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條文，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十三日修正公布之條文、一百零三年一月八日修正公布之條文、一百零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條文及○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一百零三年六月四日修正公布之條文，除第六十六條之四、第六十六條之六及第七十三條之二自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施行外，其餘條文自一百零四年度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二月七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施行。但第五條、第六十六條之九、第七十一條、第七十五條、第七十九條、第一百零八條及第一百十條，自一百零七年度施行，第七十三條之二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施行。


	委員李貴敏等16人提案：
第一百二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但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第十七條規定，自九十四年一月一日施行；九十七年一月二日修正公布之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類規定，自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施行；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之第十七條規定，自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施行。九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第五條第二項及九十九年六月十五日修正公布之同條第五項規定，自九十九年度施行。一百年一月十九日修正公布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規定，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一年八月八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二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十三日修正公布之條文、一百零三年一月八日修正公布之條文、一百零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條文及○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一百零三年六月四日修正公布之條文，除第六十六條之四、第六十六條之六及第七十三條之二自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施行外，其餘條文自一百零四年度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二月七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施行。但第五條、第六十六條之九、第七十一條、第七十五條、第七十九條、第一百零八條及第一百十條，自一百零七年度施行，第七十三條之二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施行。


委員張其祿等附帶決議：

[image: image14.jpg]Eh REAFREE DK 2RET  RE T wEzeEE b
HINBRE T EGEZ AR ERBZ AR REN Jofkd F
RGFFET T 2B BREESANMEEH AR R BBEBRS
Xl 0 B T RS —RUMAFRRRRASBRRER R, TR
2 RS — BB BRRBUAR G T RAE N T HH L5
AN EERRRRNBERS L2 8 STRRAS AR LR
B KRS ETE - LA 2B B 2 R o 4
e E E BN B S — REAERBRBUAZEA KR B
Ble Fi TEHRABMECHANEL AL LER 54— RUmMIE
MM BUABTRTBANA RN B BEEERNES EAME M

b —RBAFABRRBEUNER B
ém& A
f/ﬁf % Vi’ /’é

—)





人民請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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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協商。

（進行協商）

主席：現在處理第四條之四，有本席、李委員貴敏及張委員其祿的版本，還有賴委員士葆的修正動議。

第四條之四是否照行政院版通過？

賴委員士葆：可以。

主席：第四條之四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處理第四條之五，有張委員其祿版本、李委員貴敏版本，本條無修正動議。

請問各位，第四條之五照行政院版通過有無意見？若無意見就通過。

處理第十四條之四，有本席所提版本、李委員貴敏版本、張委員其祿版本、民眾黨版本及賴委員士葆、江委員永昌的修正動議。

請問各位，第十四條之四照行政院版通過有無意見？若無意見就通過。

處理第十四條之五，有行政院版本、張委員其祿版本及李委員貴敏版本。若是財政部有修正動議的話，請提出來。

請問各位，第十四條之五照行政院版通過有無意見？若無意見就通過。

處理第十四條之六，有張委員其祿版本及李委員貴敏版本。
各位有無意見？請李委員貴敏發言。

李委員貴敏：之所以建議以五十萬元為限是有原因的，也不是隨便調的。第十四條之六講的是個人部分，若是公司行號，本就有相關資料可以提供，所以這樣會有一個比較不公平的情形，也就是個人的部分自己要作帳的機率其實比較低，而且都從5%降至3%了。今天早上部長有提到一點，我雖然沒有反駁你，但我還是覺得有點不合理，畢竟要考慮到的因素很多！這裡雖然提到五十萬元，可是實際上還是由你們來核定，又不是喊五十萬元就能五十萬元，對不對？既然百分比都降下來了，對象又是老百姓，加上並非絕對就是五十萬元，實際上還是由你們核定，而且規定五十萬元為限，並不是就是五十萬元。如果降下來……

主席：部長要不要說明一下？

蘇部長建榮：這是我們根據實際上的統計資料所計算出來的，我們瞭解委員的意見，也知道每個地區的情況都不一樣，所以我們希望可以維持行政院版。我們的主要目的是鼓勵民眾取得憑證，若是三十萬元且取得憑證的話，也能核實認列費用。

李委員貴敏：我再說明一下為什麼要提，部長買過房子，對不對？前面也說是依照實際的數據，但其實買賣房子的花費絕對不只這個價額，因此我才說不是寫五十萬元就是五十萬元！仍然必須依照實際的情況核定，這五十萬元只是上限！都從5%砍至3%了，所以這裡應該要給公平的對待！況且買房子所花費的絕對不只三十萬元！

主席：各位有無意見？若無意見，照行政院版通過。

處理第二十四條之五，本條為此次修法重點，以哪個版本為主？目前有賴委員士葆、江委員永昌、吳委員秉叡的修正動議。財政部有無底線？是否彙整出條文了？你們拿出條文來審是最快的。

蘇部長建榮：我們建議參照吳委員秉叡的版本，因為營利事業已經納入房地合一2.0中，但一些例外條款在個人時有，在營利事業時沒有。吳委員的修正動議第2頁有「(四)因財政部公告之非自願性因素……」，這點即是因為個人有但營利事業卻沒有列入，所以增列第四目、第五目，(五)是「營利事業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
主席：這是本來就漏掉的？

蘇部長建榮：對。

主席：本來是營利事業與營利事業合建？

蘇部長建榮：對。

主席：請問各位，有無意見？若無意見，我們就依照吳委員秉叡的修正動議通過。

處理第一百二十六條，與實施日期有關。賴委員要不要講一下？

賴委員士葆：為什麼不可以總統公告後就實施？要不要說明一下？其他的案子都是總統公告後實施，為什麼本案會空白留給行政院訂定？你們說明一下理由吧？

主席：請郭委員國文發言。

郭委員國文：早上這問題我就教過部長，我覺得應該跟實價登錄2.0一同上路，所以是7月1日。如果我們的意見與賴委員不同，那就保留送政黨協商。

主席：請林委員楚茵發言。

林委員楚茵：今天早上詢答時曾就教過部長及賦稅署署長一個問題，也就是在實施過程中，基層稅務人員一定需要準備時間，且若要與實價登錄2.0一起上路的話，部長說至少需要兩個月時間，因此不像其他法令可以公告即實施。我同意郭委員的看法，如果與賴委員版本意見相左，那麼本條就送朝野協商。

主席：請蘇部長說明。

蘇部長建榮：這個部分我們為什麼會規定由行政院定之？主要理由為實際登錄7月1日才上路，而行政院會衡量整體情況後再決定實施日期，也可以讓政策生效日具有彈性，所以我們才會希望由行政院視實際情況決定。剛才已經說過，在修法通過後，國稅局的書表格式及相關作業要點均需要一點時間調整，若是總統公布後隨即實施，將在實際作業上產生很大的問題。

主席：謝謝部長的說明及各位委員所提意見。

國民黨的版本堅持公布後實施，既然要實施房地合一稅，那就儘快實施，不要引發逃亡潮，否則反而會造成房市動盪不安！相信這絕非行政院或財政部把案子送到立法院審查的原意！這是國民黨的第一點意見。其次，我們也擔心萬一因我們堅持而送朝野協商，這樣一拖不知道要拖到何時！說不定還會比原來所預定實施的日期更慢。也就是我們堅持，你們說送朝野協商，搞了半天卻不拿出來協商，或拖延很久，這樣所造成的結果是一樣的。

郭委員國文：不用講那麼多！

鍾委員佳濱：今天朝野各政黨對本案的共識度很高，都希望能儘快實施，因此主席說要儘快實施，避免社會大眾產生觀望心態，甚至心存他想，這樣可以杜絕外界質疑我們打炒房的決心。但剛剛部長說的也有道理，畢竟很多配套都還不足，也需要時間去作業。在過去幾次會議中，很多委員包括本席在內都曾經提出個案，這些未來在施行時財政部應該儘速同步蒐集案例，推出Q＆A與非自願案例，這樣實施時才不會造成民眾更多的恐慌！我完全支持主席儘快實施的意見，至於實施的時機點，若是現在堅持用哪一個版本，這樣恐怕是治絲益棼。因此，我贊成郭召委的意見，若是政黨對於實施日期、時間有不同意見，那就送朝野協商！但朝野協商的目的不在於協商實施與否，或何時實施，而是看如何能將副作用減到最低！

主席：請羅委員明才發言。

羅委員明才：謝謝主席。本席一直提到要落實居住正義，有賴內政部與行政院擴大供給面，建立供需關係，像新加坡一樣蓋更多組屋。今天雖然跨出一步，但是是緣木求魚，政策上還有很多不周延之處，因此實施日期交由財政部自己訂定，本席就不背書了！因為最重要的解決方案還是擴大供需面！我們幾位委員聊到，今天所通過的只是短期方案，過幾年我們再回來立法院，說不定又是在談居住正義、談修法！所以本席就不背書了！

主席：請沈委員發惠發言。

沈委員發惠：主席、各位同仁。這次修法，主要問題在於大家對於施行日期意見不一，至於其他部分共識度極高。行政院將案子送到本會審查後，我們可以理解何以行政院會在此處空白，並希望能由行政院定之。這絕非為了拖延，相信這點大家都很清楚。這個案子拖得越久，外界罵得越慘，如果今天通過公告後實施的話，我想在野黨也就沒什麼好罵的！行政院何以要留下這樣的考量？坦白說，除配合相關作業程序外，還要考慮到副作用問題。如果要溯及既往的話，何時交易的房屋才能適用新制？這才是實施日期的問題所在，與何時取得房屋無關，何時交易才會受到影響，而實施日期影響最大的也就在於此！對此，我想還是讓行政院來做考量，相信行政院不會拖太久。

主席：請張委員其祿發言。

張委員其祿：謝謝召委。本席所提的版本與行政院版相同，會給他們一點時間做這件事。至於召委的版本是公布後立即實施，對此我也不反對，畢竟能儘速實施也不是壞事，這個當然要考量大家是否有共識。本席之前在辦公室與財政部溝通過，財政部認為需要花點時間，所以可能7月1日或相隔半年實施，這樣或許會引發逃命潮，卻也不一定是壞事，因為這樣能把量釋出來，價可以再下修一點，這也是大家可以考量的點，並不是一定不行，本席並沒有特別堅持。

主席：請賴委員士葆發言。

賴委員士葆：大家對這個案子幾乎從頭到尾都有共識，就只剩下最後一條。財政部代表行政院，所以要找誰來幫你決定？找蘇院長決定？還是找政務委員決定？這都不對，財政部是主管單位，財政部決定就好！財政部可以訂出時間的話就無須協商，只要大家同意就可以送出去，所以財政部訂出時間就好。

主席：請郭委員國文發言，之後請蘇部長答復。

郭委員國文：謝謝召委。對於本案的修正，大家都有一定程度的誠意，都想儘速通過，曾召委早上的發言我有聽。既然如此，那就不要拖延，若是大家討論後，決定採行我早上說的7月1日施行，那麼以本會期在5月底結束來看，其實只剩下一個月時間而已！真的不需要急成這樣，這是第一點。第二，剛剛賴委員說部長講了算，但這個議題已經提升到院的層級，到健全房市小組了，不是部長講了就算！所以送行政院討論是一個方法，若是真的不行，那就送政黨協商了。

賴委員士葆：我再補充一點。我知道部長心裡有難處，我也不堅持，既然有人提7月1日，那就7月1日，然後把案子送出去，若是各黨團有意見的話，再拉下來協商，對不對？我們就隨你們了，7月1日可以嗎？不要協商了！

沈委員發惠：7月1日……

主席：請部長說明。你們反對郭國文的意見嗎？

蘇部長建榮：主席、各位委員。行政院之所以寫由行政院定之自是有理由，我剛才提過，這次把預售屋、營利事業都納入，因此後續的相關作業程序還需要一段時間。在作業程序準備完備後，還要與內政部討論，畢竟有部分與內政部相關，這些都準備好以後再上路會比較好，否則上路後若是有訴願案件或訴訟案件產生的話，這也不是我們所樂見的，所以我們希望把整個作業程序完整規劃，由行政院定之，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主席：請教部長，這些相關子法規的公告或是研擬的時間大約要多久？兩個月？那就跟7月1日差不多啦！

蘇部長建榮：整個還是要報院……

賴委員士葆：我知道部長和其他委員的意思，既然今天大家對這個都還是覺得怕怕的，我們就保留協商，這個案子就出去，這一條保留協商。

主席：其他不行，只有這條，好。

張委員其祿：主席，不好意思，因為我是財委會的新兵，我請教一下，在版本上，我們多數都是按行政院版，因為我自己的提案除了第四條之五、第十四條之四、第二十四條之五及第一百二十六條不一樣之外，其他都跟院版一樣，所以我們就是併在一起嗎？

賴委員士葆：當然，你的名字都會在上面，你放心。

張委員其祿：謝謝召委。

主席：處理附帶決議，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張委員其祿：剛才部長來溝通是說，這個分配是由主計總處來分，但是我還是想請教一下，因為這是從所得稅來的，我們在這個地方能不能……

蘇部長建榮：我說明一下，最主要是倒數第三行「行政院及相關主管機關應更為妥善運用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課稅收入進行社會福利政策的調配」，這部分因為在所得稅法裡面是用在社會福利支出跟住宅政策上面，這個分配不是在財政部，是行政院和主計總處，主計總處今天也沒有來，運用上則是衛福部負責，衛福部對這個可能也有一些意見，所以這部分是不是……

張委員其祿：我也補充一下，這個地方是民團所提出的，他們發現過去這邊的撥入好像都只用在社福上，真正用在住宅部分的反而並不是很清楚，所以才會希望說我們來……
主席：加個「建請」的文字，變建請案，好不好？

賴委員士葆：對啦！加「建請」兩個字就好了。

鍾委員佳濱：其實本來我也一度考慮要連署張委員的意見，但是我在質詢時就提到，不是只有社會住宅跟社會福利，我甚至認為應該給地方政府一個返鄉建設公債，我還記得那時候部長的答復是，因為在法律條文上面就是兩個部分，一個住宅、一個社會福利。這裡改為建請案我沒有意見，但如果這個部分可以建請調整的話，我也覺得要把返鄉建設公債拿來研究。

主席：在「爰此」的後面加上「建請」，好不好？

蘇部長建榮：好，謝謝委員。

賴委員士葆：向主席報告，我們立法院有立法院一定的立場跟尊嚴，其實立法要立法院通過，我覺得盡可能不要寫生效日期由什麼定之，就由我們來定，這一、兩個禮拜的時間你趕快去講一講，你講好了，生效日期由立法院來定，不要給行政院定，好不好？

（協商結束）

主席：協商完成，請議事人員宣讀討論事項第一案法案的協商結論。

協商結論：第四條之四、第四條之五、第十四條之四、第十四條之五、第十四條之六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第二十四條之五照吳秉叡委員等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第一百二十六條保留，送朝野協商。

主席：請問各位委員，對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協商結論修正通過。

針對討論事項第二案，有關請願案等3案均已由主管機關查復在案，所請已於修法時納入考量，是否均不成為議案，依職權行使法第六十七條規定處理？請問各位委員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宣告結論通過。

報告委員會，針對本日議程作以下決議：一、說明及詢答完畢。二、委員質詢未及答復或請補充資訊，請財政部在一週內以書面答復，委員另要求期限者，從其所定。三、委員余天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並請財政部以書面答復。四、請願案等3案均不成為議案，並依本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處理，送由程序委員會報請院會存查，並通知申請人。五、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6案，全案審查完竣，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其中第一百二十六條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本席補充說明。請問各位委員有無異議？（無）無異議。
本次會議議程已進行完畢，如有不在場委員補提書面質詢，一併列入紀錄、刊登公報，並請議事人員協助處理。
委員余天書面質詢：
本院余委員天對審議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報告，特向財政部提出質詢。

說明：

1.此次所得稅法修正案，主要以延長個人持有期間之最高稅率，另外對營利事業修正為同樣採取三級制以持有時間長度分之。惟新增對預售屋於一定條件下視為房地交易，則此修法有不合理之處。因為，預售屋之買賣為一權利之約定，並非實際房屋買賣，亦未有一般常見約定施工期程對應之支付價款等合約條件，故而，對預購房屋買賣之約定，即所謂紅單，新修法採取一定條件認定，則此條件應符合租稅法定與公平原則。請財政部說明該原則為何？

2.另財政部對房屋交易所得免稅額訂為400萬元，然而所得最低稅負制下免稅額度為670萬元，累進所得級距舊制45%以上課稅在所得1,000萬元以上部分課稅，顯見房屋交易之所得免稅額訂定似有未盡公平之處，請問財政部是否就此部分研議調高？

3.以上請書面答覆本辦。

主席：現在散會。

散會（13時37分）


